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33號

原      告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樹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黃文欣律師

            顏聖哲律師

被      告  富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羅玉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被      告  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正元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林秀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閔翔律師

複代理人    王晨忠律師

被      告  莊婉均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張百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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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

告起訴時原以其與被告羅玉珍、莊婉均（下稱羅玉珍2人）

於民國95年4月27日簽立之股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27條第1項、第

231條、第29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聲明請求：㈠被告等應

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

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至21頁；卷二第295

至296頁）。嗣撤回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並將上開聲明

第㈠項之利息起算日變更為98年4月28日（見本院卷二第296

至297頁），又追加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為備位請求權基

礎（見本院卷三第117頁）。經核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

礎，係本於主張被告羅玉珍2人未依系爭契約約定使其依下

限價格購得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電影文

化城（下稱中影文化城）之同一基礎事實；變更利息起算日

部分，則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

予准許。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

算，且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

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應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

結前，公司之法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須待清算完結

後始歸於消滅（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275號判決要旨參

照）。又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32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

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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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經查，本件被告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茸國公司）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通過，選任

林秀美為清算人，經臺北市政府以96年6月28日府建商字第0

968630340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在案，且向本院陳報清算人後

清算完結，經本院以98年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

18號函准予備查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頁面、經濟部99年1月18日經商字第09902401700號函、本院

98年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18號函、公司變更登

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ㄧ第127至135頁），揆諸前開說

明，茸國公司既與原告間有本件債務尚未清理，堪認仍有現

務尚未了結，是茸國公司之法人格在此範圍內仍未消滅，具

當事人能力，且應以清算人林秀美為法定代理人，合先敘

明。

三、再按公司之分割係指公司依法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

行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企業併購法第4

條第6款定有明文。故被分割公司所分割出營業之權利義務

係由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概括承受，此與因合併而消滅之公

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之性

質類似（最高法院96年度台簡抗字第5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訴外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投資公司）自99

年4月19日起分割讓與營業申請設立原告公司，業由經濟部

以99年4月19日經授商字第09907078080號函核准在案等情，

有經濟部上開函文及公司設立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

第117至121頁），揆諸上開說明，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

即由原告繼受，併予敘明。

四、另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

用之。但法院得酌量情形，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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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富聯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富聯公司）雖辯稱原告之股權應移轉為中華

民國所有之行政處分，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8

32號判決確定，中華民國即應成為原告之單一股東，而原告

現任董事非由中華民國選任，不具代表原告之正當性，本件

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於中華民國承受訴訟前，停止訴訟程

序等語。然原告為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8條第1項規

定，應以其董事為法定代理人，縱使原告股份有所移轉，於

新股東以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並不當然變更董事之人選，亦

不影響現任董事執行職務，此乃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所有分離

之必然，是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既未變更，

要無逕依或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停止訴訟之餘地，被告富聯公

司此部分辯詞，要無可採。

五、本件被告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阿波羅公司）經合

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羅玉珍2人於95年4月27日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系爭契

約，由被告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約定羅玉珍2人

以每股新臺幣（下同）65元買受中央投資公司所持有之訴外

人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中影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中影公司）股權4,836萬4,434股，而依系爭契約第

7條第1至4項約定，自簽約日起3年內，於中影公司以高於26

億元之淨價格（即扣除土地增值稅外之稅捐及交易費用之價

格）出售中影文化城時，羅玉珍2人應支付該淨價格超出26

億元部分乘以82.56％之2分之1予中央投資公司（下稱系爭

利潤分享方案），且保證中央投資公司有依同一價格、條件

之優先承購權；如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中

影公司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2人保證中央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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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上開約定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

被告阿波羅公司及茸國公司並於95年間簽立連帶保證同意確

認書，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

保證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被告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

0日出具聲明書，同意擔任羅玉珍就系爭契約及於96年6月11

日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之「股權買賣契約書」補充協議（下

稱系爭補充協議）所負契約義務之連帶保證人。

　㈡然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立日起滿3年即98年4月27日時，並

未出售中影文化城，自是日後，復未以26億元出售中影文化

城予中央投資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分別於98年4月2日、20

日、28日、5月11日、99年4月16日以律師函催告，並於兩造

間另案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一審（即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342

號）之99年3月1日準備書狀、99年4月21日民事陳報暨準備

書二狀、100年4月27日民事準備三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二審

（即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重上字第68號，下稱系爭另案二

審）之102年2月23日上訴理由狀、103年2月11日準備程序、

103年3月19日民事準備續三狀、104年6月18日民事辯論意旨

狀催告羅玉珍2人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所定義務，惟羅玉珍2

人迄未履行，已構成給付遲延。縱認莊婉均無能力基於決策

者身分掌控中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之給

付義務已屬不能，莊婉均係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

日經阿波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自係因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而給付不能。

　㈢而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為41億6,771萬8,60

6元，羅玉珍2人未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購得中影文化

城，致中央投資公司受有價差15億6,771萬8,606元及未能獲

得上漲利益之損失，即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

又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自99年4月19日分割讓與由伊概

括承受，且羅玉珍2人所負上開契約義務性質上不可分，應

依民法第292條準用連帶債務之規定；另林秀美為莊婉均之

連帶保證人，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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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富聯公司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應與羅玉珍2人負

連帶責任，被告自應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失。

　㈣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

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

6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

9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富聯公司、羅玉珍：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已明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為自

簽約日起3年，有效期間屆滿，原告即不得再為主張，故羅

玉珍2人毋須再履行系爭利潤分享方案。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

4項係約定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羅玉珍2人儘速協助

原告取得中影文化城產權之停止條件，而非約定由第三人中

影公司對原告為給付之第三人負擔契約，並無民法第268條

規定之適用。再者，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文化城之計畫，

更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格及條件，是

上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羅玉珍2人並無提出給付之義務，

原告亦無何優先購買權可資行使。且羅玉珍與富聯公司自擔

任中影公司董事以來，屢次發函促請中影公司及中影公司之

董事提案討論含中影文化城在內三大資產之處分事宜，然因

三大資產占中影公司固定資產比重逾八成，依公司法第185

條規定，已非董事會所得決議處分，僅得提請股東會討論，

遑論董事執行職務時，應善盡對公司之忠實義務，故縱使中

影公司董事會最高曾有5席為富聯公司之法人代表，仍不得

於未經資產鑑估及合法處分程序之情況下，逕以原告要求之

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與富聯公司已履行儘速協助之

義務，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賠償。

　⒉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以105年11月29日黨產

處字第105005號處分書認定原告股權為訴外人即社團法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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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並命國民黨應返

還原告股權予中華民國，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

第832判決駁回國民黨之上訴而告確定。又黨產會因中影公

司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時有對價不相當之情，而以黨產處字

第107007號處分認定中影公司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嗣中影

公司與黨產會簽立行政和解契約，由中影公司給付9億5,000

萬元予中華民國，黨產會則廢止前揭處分解決前揭不當黨產

爭議。是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所得獲取之利益

（即原告出售中影公司股權之不相當對價），業經黨產會收

歸國有，黨產會又將原告公司股權全數收歸國有，則原告所

主張之契約權利給付內容，已歸屬與原告同一之經濟實體，

原告本件請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⒊中影文化城仍為中影公司之資產，復未滅失，系爭契約第7

條第4項所定之契約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不得依

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

第4項所得行使之優先購買權既仍得行使，其復未就該優先

購買權之價值因遲延行使所受損害為任何舉證，難認原告有

因債務不履行受有損害，仍不得請求賠償。

　⒋縱認羅玉珍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然依系

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中央投資公司於00年0月00日

出具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

經營權後，若發現於訴外人蔡正元擔任中影公司董事長期

間，中影公司資產現值已較系爭契約簽立時減損時，雙方就

羅玉珍因此所受損失，應分攤比例調整股價，是羅玉珍於96

年7月31日被選任為中影公司董事時，中影公司之資產現值

為每股48.76元，低於系爭契約簽立時之資產現值每股70.43

元，羅玉珍得依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系爭同意

書，請求原告分攤、調整股價，並以該股價調整主張抵銷。

　⒌況系爭契約第3條第9項約定，羅玉珍2人就系爭契約所負之

給付義務，按出資額比例分攤，應為可分之債，無民法第29

2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負連帶責任。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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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公司依公司章程第3條規定，僅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

故富聯公司於00年0月00日出具之聲明書，違反公司法第16

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應毋需與羅玉珍負連帶責任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莊婉均：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係以中影公司以高於26億

元之淨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然於系爭利潤分享

方案有效期間內，上開條件並未成就，原告無從主張系爭利

潤分享方案。至系爭契約第7條4項約定則係以中影公司於系

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

件，該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要無任何請求權存在，且該約定

未定有履行期限，原告亦未定期催告伊履行，更難認伊有何

遲延給付之情形存在。況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伊保證

儘速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又中影文化城為中影公

司所有，應依中影公司處分程序處理，非伊所得置喙，此為

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所明知，可知伊僅有協助原告之義務，

而不負有使中影公司以下限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予原告之

責，該約定並非民法第268條所定之第三人負擔契約，原告

不得依規定此請求損害賠償。縱認伊依前揭約定所負之協助

義務已陷於遲延，伊早於95年9月11日便遭阿波羅公司撤換

中影公司董事法人代表之身分，伊無能力基於決策者身分掌

控中影公司意向，應不可歸責。此外，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

化城時，原告得依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利仍存

在，原告未受有價差損害。又債務人因給付遲延所應賠償者

並不包括契約原定給付之替代賠償，原告主張受有未能取得

中影文化城漲價利益之損害，顯非因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第

7條第4項所定義務而受之遲延損害，且原告亦未舉證前揭利

益為客觀可得預期者，無損害即無賠償可言。另中影文化城

仍屬中影公司所有，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並無給付

不能之情，原告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

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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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㈢茸國公司、林秀美：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係規定羅玉珍2人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

有效期間屆滿後，負有儘速協助原告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

優先向中影公司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性質上應屬附停止

條件之盡力契約，羅玉珍2人不因結果不達而須負責，與民

法第268條所定第三人負擔契約不同。又中影文化城現仍於

中影公司名下，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並無不能給付之

情，原告縱有損害，亦僅係遲延損害，然原告主張中影文化

城15億6,771萬8,606元之價差，性質為履行利益，顯係將遲

延給付之損害賠償擴大至給付不能完全賠償之數額，自非合

法。另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簽約日95年4月27日起算3年屆滿

時區分為在前之利潤分享期間及在後之優先購買期間，是原

告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前，尚不得請求羅玉珍

2人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原告於98年4月2

日、4月20日所為催告，復未通知中影公司，不生合法催告

之效力。此外，原告於98年4月28日所為通知，並無催告羅

玉珍2人履行之意，99年4月16日之催告，則未考慮中影公司

股東會或董事會召開時間，所定10日期間未符合民法第254

條之相當期間，亦不生催告或請求之效力。

　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僅取得中影公司股票之人方能

履行買方之協助義務，排除未取得股票之人擔任系爭契約保

證人之適格，而林秀美自始未取得中影公司股票，自不得為

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又林秀美除不具中影公司股東身分，未

曾參與中影公司業務，甚不認識莊婉均，其於系爭契約簽名

時不知悉係為莊婉均為連帶保證，其保證義務是否成立，已

有疑義。況中央投資公司事後要求林秀美以茸國公司法定代

理人身分補簽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已取代系爭契約關於林

秀美為莊婉均連帶保證人之約定，故莊婉均應毋需負連帶保

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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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㈣被告阿波羅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6頁）

  ㈠原告於95年4月27日與羅玉珍2人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羅玉

珍2人以每股65元之價格，向原告買受中影公司之總股權數

之82.56％（即4,836萬4,434股），總價金為31億4,368萬8,

210元。（本院卷一第27至40頁）

  ㈡阿波羅公司（由法定代理人蔡正元代表）、茸國公司（由法

定代理人林秀美代表）於95年間出具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

同意為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之

責。（本院卷一第43頁）

  ㈢羅玉珍於96年6月11日邀同富聯公司（由法定代理人羅玉珍

代表）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系爭補充協議，將系爭契

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第3至5次付款變更為依系爭補充協議第

4條所定方式辦理，並約定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經營權後

倘發現資產減損，雙方同意調整股價，且系爭補充協議效力

優先於系爭契約，富聯公司並出具聲明書，同意就羅玉珍依

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所負之契約義務，擔任羅玉珍之連

帶保證人。（本院卷一第41頁、第233至237頁）

  ㈣羅玉珍於97年7月1日，再邀同富聯公司為連帶保證人，與原

告簽立第2次補充協議，就系爭補充協議第4條所定之付款方

式，變更為依第2次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方式給付，並約定補

充協議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如與系爭契約有衝突時，第2次

補充協議應優先適用。

  ㈤中影公司迄系爭契約簽訂日起滿3年止，仍未能將中影公司

名下之中影文化城出售予他人。

  ㈥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書」，表示就原告與羅玉珍

間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第2次補充協議約定，重申並

承諾信實履行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關於資產減損協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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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攤比例以調整股價，及系爭補充協議第3條「過半數股

權之保護及維持」約定。（本院卷一第2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羅玉珍2人未於98年4月27日以前履行系爭利潤

分享方案，經中央投資公司屢次催告後，迄未履行系爭契約

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羅玉珍2人已給付遲延；備位主張系

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係因可歸責於莊婉均之事由陷

於給付不能；中央投資公司因羅玉珍2人債務不履行，受有

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價差及上漲利益之損害，羅玉珍2人所

負義務性質上不可分，又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阿

波羅、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富聯公司為羅

玉珍之連帶保證人，被告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

責，其因中央投資公司分割而繼受上開權利義務關係，其得

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

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等

節，為富聯公司、羅玉珍、莊婉均、茸國公司、林秀美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

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

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契約當事人之一方，

約定由第三人對於他方為給付者，於第三人不為給付時，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不可分者，準

用關於連帶債務之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

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

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

法第229條、第231條第1項、第268條、第292條、第273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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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定有明文。又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並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判斷標準，不得拘泥

於所用之文字，致失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乃在兩

造就意思表示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植基之原因

事實、經濟目的、社會通念、交易習慣、一般客觀情事及當

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

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最

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3款約定：「中影公司出售下列不

動產，買、賣雙方同意買方（即羅玉珍2人）應依下列方式

計算與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分享利潤：⒊中影文化城部

分：中影公司出售位於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

電影文化城成交後扣除稅捐（土地增值稅除外）及交易費用

之淨現金價格合計高於二十六億元（2,600,000,000元）

時，買方應支付予賣方之金額為該淨現金價格超出二十六億

元（2,600,000,000元）部分乘以82.56％之二分之一之數

額。」、第2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自本契約簽約日起

三年內有效，逾期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不得主張利潤分

享。」、第3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內，中影

公司如依本條第一項出售各項不動產時，買方應保證促請中

影公司先以書面通知賣方得依出售之價格及條件優先承購該

不動產，並得將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指定之名義人。賣

方於收到通知函之日起十日內如未行使優先承購權時，視為

放棄。」、第4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

時，如中影公司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

城任一不動產時，買方（即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協助賣方

（即中央投資公司）以前項各款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

購買，並得該將該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所指定之名義

人。」（見本院卷一第35至36頁），可知中央投資公司與羅

玉珍2人就中央投資公司於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時所得

分享之利潤，業以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時為界，區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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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潤分享內容，並明定中央投資公司僅於系爭契約簽約日

起3年內（即95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7日止）得主張系爭

利潤分享方案，且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係於中影公司以合計高

於26億元之淨價格出售中影不動產時方成立。然查中影公司

自95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7日止均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乙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5頁），已與系

爭契約第7條第1項所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成立之要件不合，

況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之有效期限早已屆至，中央投資公司對

羅玉珍2人要無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之請求權可言，羅玉珍2人

自無何給付遲延責任，原告主張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

第1項約定所負義務陷於遲延，應屬無據。

　㈢關於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為何，

前揭約定文字就中影公司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

後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固僅記載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

協助」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

化城，然查：

　⒈就前揭約定之締約過程，證人即系爭契約之見證律師李永然

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關於中影公司之買賣，中央投

資公司與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麗公司）間曾有合

約，即俗稱之三中【即中影公司、中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視公司）、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廣公

司）】買賣，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於94年12月24日曾

訂立收購股份合約，當時2公司間對不動產價值有認知上差

距，就有所謂找補機制，系爭契約也有類似不動產價值認定

問題，故延續與榮麗公司間收購合約之精神，才有系爭契約

第7條資產現金價值利潤分享之約定；找補機制須透過處分

不動產才能將價值顯現出來，資產就在中影公司名下，賣方

已將股權出售給買方，是否處理一定要由買方配合，雙方交

易中沒有談到權利義務履行是否應依循法令、中影公司章程

及內部規章限制的問題，因買方取得股權應當就對中影公司

可以產生控制及影響力，締約時雙方就系爭契約第7條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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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爭議，蔡正元交給我的買方初稿於此約定部分也沒有太

多差異；當時民進黨執政，社會氛圍認為國民黨黨產須作處

理，買家是很重要的，蔡正元說郭台強要買中影公司部分，

後來另外出現莊婉均，郭台強的部分經溝通改由郭台強的太

太羅玉珍出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0至39頁）。證人即中影

公司前股東蔡正元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最早是中央

投資公司董事長張哲琛、總經理汪海清說他們出售三中公司

給榮麗公司，簽好約了，但榮麗公司的余建新沒有財力履

約，張哲琛說想把三中拆開處理，希望我幫忙找到有能力跟

意願的人來購買中影公司，且彌補中央投資公司財務缺口的

希望都在中影公司的出售上，我最後找到郭台強，郭台強說

他沒有那麼多現金，可以先籌6億元，我就開始與中央投資

公司談契約，後來郭台強的好友楊冠宇致電說莊婉均願意先

出6億元，我就繼續談，但郭台強是上市公司董事長，擔心

政府刁難或唆使股東找麻煩，所以最後由郭台強的太太羅玉

珍擔任簽約人；郭台強、莊婉均都是透過我與中央投資公司

溝通系爭契約之內容，是中央投資公司先拿了由理律事務所

律師根據榮麗公司合約修改後的一個草案給我，我就中央投

資公司提出的版本作文字修改後再拿給中央投資公司，過程

都有跟郭台強說明，最後定稿的系爭契約郭台強也有請他公

司的法務人員看過，我沒有跟羅玉珍討論過此事，都是找郭

台強，但去找郭台強時，羅玉珍都在旁邊聽，從來沒有表示

意見，系爭契約內容莊婉均都知道，莊婉均也有拿給一些朋

友看過，我不記得討論契約的過程有什麼重大爭議，主要是

溝通價格、回饋、分期的部分，因當時中央投資公司要求的

時間很趕；郭台強曾向我表示中央投資公司要買受人把中影

公司名下不動產賣掉再計算回饋機制，但黨產可能不好賣，

也擔心當時房地產市場不佳賣不到好價錢，我將郭台強上開

疑慮告知張哲琛，張哲琛說起碼華夏大樓已經與張榮發談好

用20億元來買，如果真的賣不掉，就用回饋機制的標準賣給

中央投資公司，我有將該回覆告知郭台強、莊婉均；我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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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5年4月27日與羅玉珍、莊婉均簽署合作協議書，係因郭

台強（羅玉珍）、莊婉均只各出6億元，遠少於30餘億元，

我另找的金主在國外還無法確定，但中央投資公司急著簽

約，故由我代表其他可能的買家與羅玉珍、莊婉均成立3人

合夥，郭台強、羅玉珍希望我能再找到其他買家或自己出

錢，減輕大家的負擔及避免被政府修理的風險，郭台強、羅

玉珍、莊婉均則委由我全權處理中影公司資產出售的問題，

確保國民黨可以拿到利潤回饋；郭台強於96年7月底派林麗

珍與我、中影公司法律顧問魏憶龍律師、其他股東代表張大

維磋商，郭台強要求中影公司董事會5席董事由他選派，要

其他股東放棄選任董事，並答應會儘快處理系爭契約所講中

影公司三大不動產，並承諾處理後會儘快把回饋的利潤給國

民黨，大家覺得郭台強有資力且有履約誠意，故同意郭台強

的要求，中影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我們都沒有去選董監事，

5席董事、監察人都由郭台強取得，但郭台強於96年8月全面

控制中影公司董事會後，3年內都不開股東會，我與中央投

資公司都沒有辦法於股東會表達處理資產的主張，就有風聲

傳出因房地產價格上漲，郭台強想要拖過3年讓利潤回饋約

定失效，我在利潤回饋機制3年期滿前去函郭台強要求他遵

守誠信趕快處理不動產，但郭台強、羅玉珍都不理睬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40至45頁）。證人曾忠正於系爭另案二審審

理中證稱：我是中央投資公司負責處理中影公司股權出售的

主辦人，三中公司均為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公

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原於94年12月24日將華

夏公司出售予榮麗公司，但榮麗公司於00年0月間反悔決定

只願購買中視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就中影公司、中廣公司部

分就必須另找買主，蔡正元就向中央投資公司表示要代表郭

台強洽商購買中影公司股權，因94年12月24日擬出售華夏公

司股權時已經有針對三中公司之股權估價，故要求買方依中

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合約條款、條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

系爭契約是蔡正元以電子郵件告知當時中央投資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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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清，汪海清再轉給我，之後中央投資公司內部就會同永

然法律事務所律師一起審視契約內容，歷次協商及最後簽訂

之系爭契約內容都有利潤分享的約定，因中央投資公司於94

年12月24日與榮麗公司之收購股份合約中影公司的價值大約

是35億元，但買方對於中影公司資產價格之認定就是每股65

元（即總價值31.43億元），買賣雙方對於中影公司不動產

價值之估算有差距，才約定以買方估算之價值來計算中影公

司股權價格，但實際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後若有高於買方出

價部分，則應歸屬於中央投資公司，才會約定利潤分享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93至98頁）。上開證人均一致證述系爭契約

係延續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收購股份合約書而來，中

央投資公司當時係為因應國民黨黨產議題而急於出售持有中

影公司之股份，又因就股權價格與買方認知有落差，方有系

爭契約第7條之利潤分享約定。

　⒉再參酌系爭契約簽立前行政院已函請立法院審議政黨不當取

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社會氛圍亦關注、倡議處置國民黨之

黨產，此有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及新聞檢索頁面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二第59至75頁）；且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所

簽立之收購股份合約書第3條關於中影文化城以一定價格出

售時，買方應給付售價超出議定價格部分價差之一定比例金

額予賣方，及中影文化城未能於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時，賣

方得優先購買之約定，確與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內容相似

（見本院卷二第154至162頁）；又依中央投資公司、郭台強

及莊婉均間關於中影公司股權出售事宜之契約草案第7條，

亦有關於股權買賣後必需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出售之最低

價額，並由股權買受人回饋價差利潤之約定（見本院卷二第

169至179頁），綜上堪認系爭契約第7條確係由於當時中央

投資公司及中影公司均為國民黨實質控制之公司，中央投資

公司唯恐國民黨之黨產在當時政治、社會氛圍下遭處理，而

急於出售所持有中影公司之股權，但又顧慮因此使股權售價

過低而受損，因而與羅玉珍2人就於中影公司名下不動產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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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出售時顯現之價值逾越一定價格時，將溢價之利潤回饋予

中央投資公司，或於系爭契約簽立滿3年仍未出售時，中央

投資公司仍得以下限價格優先購回不動產，透過不動產增值

利益之回饋，以填補中央投資公司因急於出售中影公司持股

所受價差損害所為之約定。

　㈣再佐以羅玉珍於最高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最高檢察署）96

年度查字第4號背信等案件中陳稱：中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

一開始是蔡正元與我們夫妻接洽，細節都是蔡正元與我先生

郭台強談，我簽署系爭契約前有請公司法務人員看過才簽約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1頁）；訴外人郭台強於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99年度

他字第918號詐欺等案件中亦稱：我是上市公司正崴公司董

事長，當初因為黨產問題，蔡正元希望我參與中影公司股權

買賣契約，股價及付款條件等細節是由我決定，交由蔡正元

去跟賣方談，因中影公司牽涉黨產，當時是民進黨執政，怕

影響到正崴公司的經營，所以用我太太羅玉珍的名義簽約，

羅玉珍沒有參與洽談，但簽署系爭契約時我們夫妻2人都在

場，系爭契約有提到3年內要處分三大資產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22至125頁），莊婉均於同案中亦表示郭台強上開所述

與其洽談系爭契約之細節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5

頁），足見中央投資公司、羅玉珍2人對於系爭契約第7條之

締約目的，在使中央投資公司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後，於中影

公司自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

文化城之情況，均仍能分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等節，知

悉甚詳。又衡諸羅玉珍2人向中央投資公司買受之股權佔中

影公司總股權比例高達82.56％，股權過戶之對象為羅玉珍2

人或羅玉珍2人指定之人，系爭契約第6條就股權交付期限定

於契約簽立日起1年4月內，甚且約定於第二次付款時，中央

投資公司應協助董事會同意召集修改中影公司章程、全面改

選董事、監察人之股東會，及中央投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席次全由羅玉珍2人指派代表選任接替完成之內容（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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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31至34頁），顯見羅玉珍2人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

即可取得控制中影公司決策之權。是以，綜觀系爭契約買賣

標的佔中影公司股權之比例、約定股權交割之期程、中影公

司改選董監事、中央投資公司之董監事席次由羅玉珍2人接

替等約定內容，堪認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

義務，係本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對中影公司決策所有之

實質決定權能，確保中央投資公司於中影公司自簽約日起3

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之情況，

均能取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而非僅負有促成、協助中

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羅玉珍2人辯稱渠等僅有儘

速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等語，尚無可採。富

聯公司、羅玉珍2人另辯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以中

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

文化城之計畫，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

格及條件等語，然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

時為界，區分不同之利潤分享內容乙節，業如前述，系爭契

約第7條第4項既載明「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如

中影公司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城任一

不動產時」等文字，自係約定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定日起

3年內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即由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

格（即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之所有權，以實現由中央投

資公司取得中影文化城增值利潤之締約目的，顯係以中影文

化城未能出售為前提，而非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

止條件。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係針對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

簽定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依相同

價格及條件優先承買之約定，顯與3年期滿後中影公司未能

出售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享有之權利無涉，要不因系爭契約

第7條第4項亦有「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文字，即認羅玉珍

2人所負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所有權之

義務，應以中影公司已有出售計畫為必要，富聯公司、羅玉

珍2人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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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另查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義務，係於系爭

契約簽約日起3年期滿後，確保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

中影文化城所有權之結果發生，然系爭契約就此義務之履行

並未定有期限，而依民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以年定期間

者，其始日不算入，是自系爭契約簽約日即95年4月27日起

算3年期滿之日為98年4月27日，中央投資公司基於系爭契約

第7條第4項對羅玉珍2人所有之請求權，自98年4月28日起即

得行使，羅玉珍2人則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之責。又所謂

催告為請求給付之意思通知，得以言詞或書面為之（最高法

院89年度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中央投資公司

於98年4月28日向羅玉珍2人、富聯公司、林秀美、阿波羅公

司寄發律師函，通知羅玉珍2人迄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履

行，已違反該條約定等意旨，有該律師函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55至56頁），該律師函非無對羅玉珍2人為包括第4項

約定之履約內容，進行催告之意；中央投資公司復於99年4

月16日以律師函向中影公司及被告請求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

項約定，將中影文化城以26億元出售予中央投資公司，及於

文到10日簽署買賣契約，簽約後20日內辦妥所有權移轉登

記，如中影公司屆期未給付，被告應賠償30億67萬7,003元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1至74頁），該內容亦有依系爭契約第

7條第4項約定，向被告為請求之意，然羅玉珍2人迄未履行

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義務，堪認羅玉珍2人至遲自收

受99年4月16日律師函日起算30日起，已陷於遲延。

　㈥原告固主張其概括承受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因羅玉珍

2人遲延給付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致其受

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41億6,771

萬8,606元與原定下限價格26億元間15億6,771萬8,606元之

價差，及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利益之損害。然按債

務人遲延給付，並不能免除其履行債務之義務，亦不影響債

權人請求履行債務之權利。如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有利

益，債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及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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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遲延賠償）。若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債權

人得拒絕債務人之給付，而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

（替補賠償）。惟此項替補賠償乃基於原來債之關係，以損

害賠償代替原來之給付，與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之賠償範

圍不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給付內容為原告以26億

元取得中影文化城之所有權，又中影文化城現仍為中影公司

所有乙節，既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前

揭給付即仍屬可能，原告復未主張前揭給付於原告無利益，

則羅玉珍2人之前揭給付義務遲延後，原告得請求者應為原

義務之履行及遲延賠償。而原告主張中影文化城市價與下限

價格之價差及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漲利益，均屬原告因羅玉

珍2人履行前揭給付所能獲得之利益，即屬替補賠償之範

疇，尚非原告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而生之損害，原告自不

得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給付中影文化城市價

與26億元間之價差乃至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之價額。原告復

未證明其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內容為何，其請

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自無從准許。

　㈦原告備位主張莊婉均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日經阿

波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係因可歸責之事由

致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陷於給付不能。然查中影文化城並未

滅失，且仍為中影公司所有，前揭約定所定義務要無陷於給

付不能之情，至莊婉均因何原因遭撤換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

分、是否因此迄未履行前揭約定所定義務，當屬莊婉均就前

揭義務之遲延給付是否可歸責之問題，是原告備位主張依民

法第226條規定第1項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

71萬8,606元，亦屬無據。

　㈧又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

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無從再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

請求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林秀美連帶給付前

揭金額。況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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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

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公司法

第16條定有明文。查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於95年出具連帶

保證同意確認書，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

義務負連帶保證之責；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

書，同意就羅玉珍依系爭契約應履行之契約義務擔任連帶保

證人等情，雖如前述，然富聯公司章程第3條僅規定：「本

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為

同業間之對外保證」（見本院卷二第575頁），茸國公司、

阿波羅公司章程則無對外得為保證之規定（見本院卷三第40

9至417頁），且富聯公司與羅玉珍間並非「同業」關係，揆

諸前揭說明，富聯公司法定代理人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

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及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法定代理人

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顯已違

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

國公司不生效力，原告亦不得對前揭公司主張保證人責任。

　㈨又原告雖聲請鑑定中影文化城於112年7月3日（即本件起訴

時）之市價為何，以證明原告無法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

漲利益數額，然此部分並非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之範疇，系

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亦未陷於給付不能，俱如前述，

原告此部分聲請，自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

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

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

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併

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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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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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33號
原      告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樹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黃文欣律師
            顏聖哲律師
被      告  富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羅玉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被      告  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正元


被      告  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秀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閔翔律師
複代理人    王晨忠律師
被      告  莊婉均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張百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其與被告羅玉珍、莊婉均（下稱羅玉珍2人）於民國95年4月27日簽立之股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29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聲明請求：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至21頁；卷二第295至296頁）。嗣撤回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並將上開聲明第㈠項之利息起算日變更為98年4月28日（見本院卷二第296至297頁），又追加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為備位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三第117頁）。經核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係本於主張被告羅玉珍2人未依系爭契約約定使其依下限價格購得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電影文化城（下稱中影文化城）之同一基礎事實；變更利息起算日部分，則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且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應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公司之法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須待清算完結後始歸於消滅（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275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32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經查，本件被告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茸國公司）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通過，選任林秀美為清算人，經臺北市政府以96年6月28日府建商字第0968630340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在案，且向本院陳報清算人後清算完結，經本院以98年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18號函准予備查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經濟部99年1月18日經商字第09902401700號函、本院98年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18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ㄧ第127至135頁），揆諸前開說明，茸國公司既與原告間有本件債務尚未清理，堪認仍有現務尚未了結，是茸國公司之法人格在此範圍內仍未消滅，具當事人能力，且應以清算人林秀美為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三、再按公司之分割係指公司依法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6款定有明文。故被分割公司所分割出營業之權利義務係由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概括承受，此與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之性質類似（最高法院96年度台簡抗字第5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訴外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投資公司）自99年4月19日起分割讓與營業申請設立原告公司，業由經濟部以99年4月19日經授商字第09907078080號函核准在案等情，有經濟部上開函文及公司設立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1頁），揆諸上開說明，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即由原告繼受，併予敘明。
四、另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但法院得酌量情形，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富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聯公司）雖辯稱原告之股權應移轉為中華民國所有之行政處分，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832號判決確定，中華民國即應成為原告之單一股東，而原告現任董事非由中華民國選任，不具代表原告之正當性，本件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於中華民國承受訴訟前，停止訴訟程序等語。然原告為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8條第1項規定，應以其董事為法定代理人，縱使原告股份有所移轉，於新股東以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並不當然變更董事之人選，亦不影響現任董事執行職務，此乃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所有分離之必然，是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既未變更，要無逕依或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停止訴訟之餘地，被告富聯公司此部分辯詞，要無可採。
五、本件被告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阿波羅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羅玉珍2人於95年4月27日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系爭契約，由被告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約定羅玉珍2人以每股新臺幣（下同）65元買受中央投資公司所持有之訴外人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中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影公司）股權4,836萬4,434股，而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至4項約定，自簽約日起3年內，於中影公司以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即扣除土地增值稅外之稅捐及交易費用之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時，羅玉珍2人應支付該淨價格超出26億元部分乘以82.56％之2分之1予中央投資公司（下稱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且保證中央投資公司有依同一價格、條件之優先承購權；如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中影公司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2人保證中央投資公司得以上開約定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被告阿波羅公司及茸國公司並於95年間簽立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被告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同意擔任羅玉珍就系爭契約及於96年6月11日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之「股權買賣契約書」補充協議（下稱系爭補充協議）所負契約義務之連帶保證人。
　㈡然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立日起滿3年即98年4月27日時，並未出售中影文化城，自是日後，復未以26億元出售中影文化城予中央投資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分別於98年4月2日、20日、28日、5月11日、99年4月16日以律師函催告，並於兩造間另案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一審（即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342號）之99年3月1日準備書狀、99年4月21日民事陳報暨準備書二狀、100年4月27日民事準備三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二審（即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重上字第68號，下稱系爭另案二審）之102年2月23日上訴理由狀、103年2月11日準備程序、103年3月19日民事準備續三狀、104年6月18日民事辯論意旨狀催告羅玉珍2人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所定義務，惟羅玉珍2人迄未履行，已構成給付遲延。縱認莊婉均無能力基於決策者身分掌控中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之給付義務已屬不能，莊婉均係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日經阿波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自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給付不能。
　㈢而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為41億6,771萬8,606元，羅玉珍2人未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購得中影文化城，致中央投資公司受有價差15億6,771萬8,606元及未能獲得上漲利益之損失，即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又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自99年4月19日分割讓與由伊概括承受，且羅玉珍2人所負上開契約義務性質上不可分，應依民法第292條準用連帶債務之規定；另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富聯公司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應與羅玉珍2人負連帶責任，被告自應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失。
　㈣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富聯公司、羅玉珍：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已明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為自簽約日起3年，有效期間屆滿，原告即不得再為主張，故羅玉珍2人毋須再履行系爭利潤分享方案。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係約定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羅玉珍2人儘速協助原告取得中影文化城產權之停止條件，而非約定由第三人中影公司對原告為給付之第三人負擔契約，並無民法第268條規定之適用。再者，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文化城之計畫，更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格及條件，是上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羅玉珍2人並無提出給付之義務，原告亦無何優先購買權可資行使。且羅玉珍與富聯公司自擔任中影公司董事以來，屢次發函促請中影公司及中影公司之董事提案討論含中影文化城在內三大資產之處分事宜，然因三大資產占中影公司固定資產比重逾八成，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已非董事會所得決議處分，僅得提請股東會討論，遑論董事執行職務時，應善盡對公司之忠實義務，故縱使中影公司董事會最高曾有5席為富聯公司之法人代表，仍不得於未經資產鑑估及合法處分程序之情況下，逕以原告要求之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與富聯公司已履行儘速協助之義務，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賠償。
　⒉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以105年11月29日黨產處字第105005號處分書認定原告股權為訴外人即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並命國民黨應返還原告股權予中華民國，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832判決駁回國民黨之上訴而告確定。又黨產會因中影公司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時有對價不相當之情，而以黨產處字第107007號處分認定中影公司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嗣中影公司與黨產會簽立行政和解契約，由中影公司給付9億5,000萬元予中華民國，黨產會則廢止前揭處分解決前揭不當黨產爭議。是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所得獲取之利益（即原告出售中影公司股權之不相當對價），業經黨產會收歸國有，黨產會又將原告公司股權全數收歸國有，則原告所主張之契約權利給付內容，已歸屬與原告同一之經濟實體，原告本件請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⒊中影文化城仍為中影公司之資產，復未滅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契約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得行使之優先購買權既仍得行使，其復未就該優先購買權之價值因遲延行使所受損害為任何舉證，難認原告有因債務不履行受有損害，仍不得請求賠償。
　⒋縱認羅玉珍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然依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中央投資公司於00年0月00日出具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經營權後，若發現於訴外人蔡正元擔任中影公司董事長期間，中影公司資產現值已較系爭契約簽立時減損時，雙方就羅玉珍因此所受損失，應分攤比例調整股價，是羅玉珍於96年7月31日被選任為中影公司董事時，中影公司之資產現值為每股48.76元，低於系爭契約簽立時之資產現值每股70.43元，羅玉珍得依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系爭同意書，請求原告分攤、調整股價，並以該股價調整主張抵銷。
　⒌況系爭契約第3條第9項約定，羅玉珍2人就系爭契約所負之給付義務，按出資額比例分攤，應為可分之債，無民法第292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負連帶責任。另富聯公司依公司章程第3條規定，僅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故富聯公司於00年0月00日出具之聲明書，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應毋需與羅玉珍負連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莊婉均：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係以中影公司以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然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內，上開條件並未成就，原告無從主張系爭利潤分享方案。至系爭契約第7條4項約定則係以中影公司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該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要無任何請求權存在，且該約定未定有履行期限，原告亦未定期催告伊履行，更難認伊有何遲延給付之情形存在。況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伊保證儘速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又中影文化城為中影公司所有，應依中影公司處分程序處理，非伊所得置喙，此為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所明知，可知伊僅有協助原告之義務，而不負有使中影公司以下限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予原告之責，該約定並非民法第268條所定之第三人負擔契約，原告不得依規定此請求損害賠償。縱認伊依前揭約定所負之協助義務已陷於遲延，伊早於95年9月11日便遭阿波羅公司撤換中影公司董事法人代表之身分，伊無能力基於決策者身分掌控中影公司意向，應不可歸責。此外，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原告得依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利仍存在，原告未受有價差損害。又債務人因給付遲延所應賠償者並不包括契約原定給付之替代賠償，原告主張受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漲價利益之損害，顯非因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而受之遲延損害，且原告亦未舉證前揭利益為客觀可得預期者，無損害即無賠償可言。另中影文化城仍屬中影公司所有，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原告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茸國公司、林秀美：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係規定羅玉珍2人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負有儘速協助原告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向中影公司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性質上應屬附停止條件之盡力契約，羅玉珍2人不因結果不達而須負責，與民法第268條所定第三人負擔契約不同。又中影文化城現仍於中影公司名下，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並無不能給付之情，原告縱有損害，亦僅係遲延損害，然原告主張中影文化城15億6,771萬8,606元之價差，性質為履行利益，顯係將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擴大至給付不能完全賠償之數額，自非合法。另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簽約日95年4月27日起算3年屆滿時區分為在前之利潤分享期間及在後之優先購買期間，是原告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前，尚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原告於98年4月2日、4月20日所為催告，復未通知中影公司，不生合法催告之效力。此外，原告於98年4月28日所為通知，並無催告羅玉珍2人履行之意，99年4月16日之催告，則未考慮中影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召開時間，所定10日期間未符合民法第254條之相當期間，亦不生催告或請求之效力。
　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僅取得中影公司股票之人方能履行買方之協助義務，排除未取得股票之人擔任系爭契約保證人之適格，而林秀美自始未取得中影公司股票，自不得為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又林秀美除不具中影公司股東身分，未曾參與中影公司業務，甚不認識莊婉均，其於系爭契約簽名時不知悉係為莊婉均為連帶保證，其保證義務是否成立，已有疑義。況中央投資公司事後要求林秀美以茸國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補簽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已取代系爭契約關於林秀美為莊婉均連帶保證人之約定，故莊婉均應毋需負連帶保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被告阿波羅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6頁）
  ㈠原告於95年4月27日與羅玉珍2人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羅玉珍2人以每股65元之價格，向原告買受中影公司之總股權數之82.56％（即4,836萬4,434股），總價金為31億4,368萬8,210元。（本院卷一第27至40頁）
  ㈡阿波羅公司（由法定代理人蔡正元代表）、茸國公司（由法定代理人林秀美代表）於95年間出具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同意為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之責。（本院卷一第43頁）
  ㈢羅玉珍於96年6月11日邀同富聯公司（由法定代理人羅玉珍代表）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系爭補充協議，將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第3至5次付款變更為依系爭補充協議第4條所定方式辦理，並約定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經營權後倘發現資產減損，雙方同意調整股價，且系爭補充協議效力優先於系爭契約，富聯公司並出具聲明書，同意就羅玉珍依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所負之契約義務，擔任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本院卷一第41頁、第233至237頁）
  ㈣羅玉珍於97年7月1日，再邀同富聯公司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第2次補充協議，就系爭補充協議第4條所定之付款方式，變更為依第2次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方式給付，並約定補充協議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如與系爭契約有衝突時，第2次補充協議應優先適用。
  ㈤中影公司迄系爭契約簽訂日起滿3年止，仍未能將中影公司名下之中影文化城出售予他人。
  ㈥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書」，表示就原告與羅玉珍間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第2次補充協議約定，重申並承諾信實履行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關於資產減損協商合理分攤比例以調整股價，及系爭補充協議第3條「過半數股權之保護及維持」約定。（本院卷一第2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羅玉珍2人未於98年4月27日以前履行系爭利潤分享方案，經中央投資公司屢次催告後，迄未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羅玉珍2人已給付遲延；備位主張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係因可歸責於莊婉均之事由陷於給付不能；中央投資公司因羅玉珍2人債務不履行，受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價差及上漲利益之損害，羅玉珍2人所負義務性質上不可分，又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阿波羅、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富聯公司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被告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其因中央投資公司分割而繼受上開權利義務關係，其得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等節，為富聯公司、羅玉珍、莊婉均、茸國公司、林秀美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由第三人對於他方為給付者，於第三人不為給付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不可分者，準用關於連帶債務之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231條第1項、第268條、第292條、第27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判斷標準，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致失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乃在兩造就意思表示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植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社會通念、交易習慣、一般客觀情事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3款約定：「中影公司出售下列不動產，買、賣雙方同意買方（即羅玉珍2人）應依下列方式計算與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分享利潤：⒊中影文化城部分：中影公司出售位於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電影文化城成交後扣除稅捐（土地增值稅除外）及交易費用之淨現金價格合計高於二十六億元（2,600,000,000元）時，買方應支付予賣方之金額為該淨現金價格超出二十六億元（2,600,000,000元）部分乘以82.56％之二分之一之數額。」、第2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自本契約簽約日起三年內有效，逾期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不得主張利潤分享。」、第3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內，中影公司如依本條第一項出售各項不動產時，買方應保證促請中影公司先以書面通知賣方得依出售之價格及條件優先承購該不動產，並得將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指定之名義人。賣方於收到通知函之日起十日內如未行使優先承購權時，視為放棄。」、第4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如中影公司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城任一不動產時，買方（即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協助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以前項各款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並得該將該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所指定之名義人。」（見本院卷一第35至36頁），可知中央投資公司與羅玉珍2人就中央投資公司於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時所得分享之利潤，業以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時為界，區分不同之利潤分享內容，並明定中央投資公司僅於系爭契約簽約日起3年內（即95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7日止）得主張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且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係於中影公司以合計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出售中影不動產時方成立。然查中影公司自95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7日止均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5頁），已與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所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成立之要件不合，況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之有效期限早已屆至，中央投資公司對羅玉珍2人要無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之請求權可言，羅玉珍2人自無何給付遲延責任，原告主張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所負義務陷於遲延，應屬無據。
　㈢關於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為何，前揭約定文字就中影公司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固僅記載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協助」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然查：
　⒈就前揭約定之締約過程，證人即系爭契約之見證律師李永然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關於中影公司之買賣，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麗公司）間曾有合約，即俗稱之三中【即中影公司、中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視公司）、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廣公司）】買賣，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於94年12月24日曾訂立收購股份合約，當時2公司間對不動產價值有認知上差距，就有所謂找補機制，系爭契約也有類似不動產價值認定問題，故延續與榮麗公司間收購合約之精神，才有系爭契約第7條資產現金價值利潤分享之約定；找補機制須透過處分不動產才能將價值顯現出來，資產就在中影公司名下，賣方已將股權出售給買方，是否處理一定要由買方配合，雙方交易中沒有談到權利義務履行是否應依循法令、中影公司章程及內部規章限制的問題，因買方取得股權應當就對中影公司可以產生控制及影響力，締約時雙方就系爭契約第7條沒有太多爭議，蔡正元交給我的買方初稿於此約定部分也沒有太多差異；當時民進黨執政，社會氛圍認為國民黨黨產須作處理，買家是很重要的，蔡正元說郭台強要買中影公司部分，後來另外出現莊婉均，郭台強的部分經溝通改由郭台強的太太羅玉珍出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0至39頁）。證人即中影公司前股東蔡正元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最早是中央投資公司董事長張哲琛、總經理汪海清說他們出售三中公司給榮麗公司，簽好約了，但榮麗公司的余建新沒有財力履約，張哲琛說想把三中拆開處理，希望我幫忙找到有能力跟意願的人來購買中影公司，且彌補中央投資公司財務缺口的希望都在中影公司的出售上，我最後找到郭台強，郭台強說他沒有那麼多現金，可以先籌6億元，我就開始與中央投資公司談契約，後來郭台強的好友楊冠宇致電說莊婉均願意先出6億元，我就繼續談，但郭台強是上市公司董事長，擔心政府刁難或唆使股東找麻煩，所以最後由郭台強的太太羅玉珍擔任簽約人；郭台強、莊婉均都是透過我與中央投資公司溝通系爭契約之內容，是中央投資公司先拿了由理律事務所律師根據榮麗公司合約修改後的一個草案給我，我就中央投資公司提出的版本作文字修改後再拿給中央投資公司，過程都有跟郭台強說明，最後定稿的系爭契約郭台強也有請他公司的法務人員看過，我沒有跟羅玉珍討論過此事，都是找郭台強，但去找郭台強時，羅玉珍都在旁邊聽，從來沒有表示意見，系爭契約內容莊婉均都知道，莊婉均也有拿給一些朋友看過，我不記得討論契約的過程有什麼重大爭議，主要是溝通價格、回饋、分期的部分，因當時中央投資公司要求的時間很趕；郭台強曾向我表示中央投資公司要買受人把中影公司名下不動產賣掉再計算回饋機制，但黨產可能不好賣，也擔心當時房地產市場不佳賣不到好價錢，我將郭台強上開疑慮告知張哲琛，張哲琛說起碼華夏大樓已經與張榮發談好用20億元來買，如果真的賣不掉，就用回饋機制的標準賣給中央投資公司，我有將該回覆告知郭台強、莊婉均；我後來於95年4月27日與羅玉珍、莊婉均簽署合作協議書，係因郭台強（羅玉珍）、莊婉均只各出6億元，遠少於30餘億元，我另找的金主在國外還無法確定，但中央投資公司急著簽約，故由我代表其他可能的買家與羅玉珍、莊婉均成立3人合夥，郭台強、羅玉珍希望我能再找到其他買家或自己出錢，減輕大家的負擔及避免被政府修理的風險，郭台強、羅玉珍、莊婉均則委由我全權處理中影公司資產出售的問題，確保國民黨可以拿到利潤回饋；郭台強於96年7月底派林麗珍與我、中影公司法律顧問魏憶龍律師、其他股東代表張大維磋商，郭台強要求中影公司董事會5席董事由他選派，要其他股東放棄選任董事，並答應會儘快處理系爭契約所講中影公司三大不動產，並承諾處理後會儘快把回饋的利潤給國民黨，大家覺得郭台強有資力且有履約誠意，故同意郭台強的要求，中影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我們都沒有去選董監事，5席董事、監察人都由郭台強取得，但郭台強於96年8月全面控制中影公司董事會後，3年內都不開股東會，我與中央投資公司都沒有辦法於股東會表達處理資產的主張，就有風聲傳出因房地產價格上漲，郭台強想要拖過3年讓利潤回饋約定失效，我在利潤回饋機制3年期滿前去函郭台強要求他遵守誠信趕快處理不動產，但郭台強、羅玉珍都不理睬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至45頁）。證人曾忠正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我是中央投資公司負責處理中影公司股權出售的主辦人，三中公司均為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原於94年12月24日將華夏公司出售予榮麗公司，但榮麗公司於00年0月間反悔決定只願購買中視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就中影公司、中廣公司部分就必須另找買主，蔡正元就向中央投資公司表示要代表郭台強洽商購買中影公司股權，因94年12月24日擬出售華夏公司股權時已經有針對三中公司之股權估價，故要求買方依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合約條款、條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系爭契約是蔡正元以電子郵件告知當時中央投資公司總經理汪海清，汪海清再轉給我，之後中央投資公司內部就會同永然法律事務所律師一起審視契約內容，歷次協商及最後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都有利潤分享的約定，因中央投資公司於94年12月24日與榮麗公司之收購股份合約中影公司的價值大約是35億元，但買方對於中影公司資產價格之認定就是每股65元（即總價值31.43億元），買賣雙方對於中影公司不動產價值之估算有差距，才約定以買方估算之價值來計算中影公司股權價格，但實際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後若有高於買方出價部分，則應歸屬於中央投資公司，才會約定利潤分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3至98頁）。上開證人均一致證述系爭契約係延續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收購股份合約書而來，中央投資公司當時係為因應國民黨黨產議題而急於出售持有中影公司之股份，又因就股權價格與買方認知有落差，方有系爭契約第7條之利潤分享約定。
　⒉再參酌系爭契約簽立前行政院已函請立法院審議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社會氛圍亦關注、倡議處置國民黨之黨產，此有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及新聞檢索頁面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59至75頁）；且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所簽立之收購股份合約書第3條關於中影文化城以一定價格出售時，買方應給付售價超出議定價格部分價差之一定比例金額予賣方，及中影文化城未能於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時，賣方得優先購買之約定，確與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內容相似（見本院卷二第154至162頁）；又依中央投資公司、郭台強及莊婉均間關於中影公司股權出售事宜之契約草案第7條，亦有關於股權買賣後必需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出售之最低價額，並由股權買受人回饋價差利潤之約定（見本院卷二第169至179頁），綜上堪認系爭契約第7條確係由於當時中央投資公司及中影公司均為國民黨實質控制之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唯恐國民黨之黨產在當時政治、社會氛圍下遭處理，而急於出售所持有中影公司之股權，但又顧慮因此使股權售價過低而受損，因而與羅玉珍2人就於中影公司名下不動產實際出售時顯現之價值逾越一定價格時，將溢價之利潤回饋予中央投資公司，或於系爭契約簽立滿3年仍未出售時，中央投資公司仍得以下限價格優先購回不動產，透過不動產增值利益之回饋，以填補中央投資公司因急於出售中影公司持股所受價差損害所為之約定。
　㈣再佐以羅玉珍於最高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最高檢察署）96年度查字第4號背信等案件中陳稱：中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一開始是蔡正元與我們夫妻接洽，細節都是蔡正元與我先生郭台強談，我簽署系爭契約前有請公司法務人員看過才簽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1頁）；訴外人郭台強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99年度他字第918號詐欺等案件中亦稱：我是上市公司正崴公司董事長，當初因為黨產問題，蔡正元希望我參與中影公司股權買賣契約，股價及付款條件等細節是由我決定，交由蔡正元去跟賣方談，因中影公司牽涉黨產，當時是民進黨執政，怕影響到正崴公司的經營，所以用我太太羅玉珍的名義簽約，羅玉珍沒有參與洽談，但簽署系爭契約時我們夫妻2人都在場，系爭契約有提到3年內要處分三大資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2至125頁），莊婉均於同案中亦表示郭台強上開所述與其洽談系爭契約之細節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5頁），足見中央投資公司、羅玉珍2人對於系爭契約第7條之締約目的，在使中央投資公司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後，於中影公司自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之情況，均仍能分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等節，知悉甚詳。又衡諸羅玉珍2人向中央投資公司買受之股權佔中影公司總股權比例高達82.56％，股權過戶之對象為羅玉珍2人或羅玉珍2人指定之人，系爭契約第6條就股權交付期限定於契約簽立日起1年4月內，甚且約定於第二次付款時，中央投資公司應協助董事會同意召集修改中影公司章程、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之股東會，及中央投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席次全由羅玉珍2人指派代表選任接替完成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1至34頁），顯見羅玉珍2人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即可取得控制中影公司決策之權。是以，綜觀系爭契約買賣標的佔中影公司股權之比例、約定股權交割之期程、中影公司改選董監事、中央投資公司之董監事席次由羅玉珍2人接替等約定內容，堪認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義務，係本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對中影公司決策所有之實質決定權能，確保中央投資公司於中影公司自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之情況，均能取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而非僅負有促成、協助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羅玉珍2人辯稱渠等僅有儘速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等語，尚無可採。富聯公司、羅玉珍2人另辯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文化城之計畫，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格及條件等語，然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時為界，區分不同之利潤分享內容乙節，業如前述，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既載明「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如中影公司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城任一不動產時」等文字，自係約定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定日起3年內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即由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格（即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之所有權，以實現由中央投資公司取得中影文化城增值利潤之締約目的，顯係以中影文化城未能出售為前提，而非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係針對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定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依相同價格及條件優先承買之約定，顯與3年期滿後中影公司未能出售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享有之權利無涉，要不因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亦有「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文字，即認羅玉珍2人所負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所有權之義務，應以中影公司已有出售計畫為必要，富聯公司、羅玉珍2人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㈤另查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義務，係於系爭契約簽約日起3年期滿後，確保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所有權之結果發生，然系爭契約就此義務之履行並未定有期限，而依民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以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是自系爭契約簽約日即95年4月27日起算3年期滿之日為98年4月27日，中央投資公司基於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對羅玉珍2人所有之請求權，自98年4月28日起即得行使，羅玉珍2人則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之責。又所謂催告為請求給付之意思通知，得以言詞或書面為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中央投資公司於98年4月28日向羅玉珍2人、富聯公司、林秀美、阿波羅公司寄發律師函，通知羅玉珍2人迄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履行，已違反該條約定等意旨，有該律師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5至56頁），該律師函非無對羅玉珍2人為包括第4項約定之履約內容，進行催告之意；中央投資公司復於99年4月16日以律師函向中影公司及被告請求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將中影文化城以26億元出售予中央投資公司，及於文到10日簽署買賣契約，簽約後20日內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如中影公司屆期未給付，被告應賠償30億67萬7,003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1至74頁），該內容亦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向被告為請求之意，然羅玉珍2人迄未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義務，堪認羅玉珍2人至遲自收受99年4月16日律師函日起算30日起，已陷於遲延。
　㈥原告固主張其概括承受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致其受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41億6,771萬8,606元與原定下限價格26億元間15億6,771萬8,606元之價差，及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利益之損害。然按債務人遲延給付，並不能免除其履行債務之義務，亦不影響債權人請求履行債務之權利。如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有利益，債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及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賠償）。若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債權人得拒絕債務人之給付，而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替補賠償）。惟此項替補賠償乃基於原來債之關係，以損害賠償代替原來之給付，與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之賠償範圍不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給付內容為原告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之所有權，又中影文化城現仍為中影公司所有乙節，既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前揭給付即仍屬可能，原告復未主張前揭給付於原告無利益，則羅玉珍2人之前揭給付義務遲延後，原告得請求者應為原義務之履行及遲延賠償。而原告主張中影文化城市價與下限價格之價差及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漲利益，均屬原告因羅玉珍2人履行前揭給付所能獲得之利益，即屬替補賠償之範疇，尚非原告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而生之損害，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給付中影文化城市價與26億元間之價差乃至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之價額。原告復未證明其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內容為何，其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自無從准許。
　㈦原告備位主張莊婉均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日經阿波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係因可歸責之事由致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陷於給付不能。然查中影文化城並未滅失，且仍為中影公司所有，前揭約定所定義務要無陷於給付不能之情，至莊婉均因何原因遭撤換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是否因此迄未履行前揭約定所定義務，當屬莊婉均就前揭義務之遲延給付是否可歸責之問題，是原告備位主張依民法第226條規定第1項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亦屬無據。
　㈧又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無從再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林秀美連帶給付前揭金額。況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公司法第16條定有明文。查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於95年出具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之責；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同意就羅玉珍依系爭契約應履行之契約義務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雖如前述，然富聯公司章程第3條僅規定：「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見本院卷二第575頁），茸國公司、阿波羅公司章程則無對外得為保證之規定（見本院卷三第409至417頁），且富聯公司與羅玉珍間並非「同業」關係，揆諸前揭說明，富聯公司法定代理人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及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法定代理人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顯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不生效力，原告亦不得對前揭公司主張保證人責任。
　㈨又原告雖聲請鑑定中影文化城於112年7月3日（即本件起訴時）之市價為何，以證明原告無法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漲利益數額，然此部分並非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之範疇，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亦未陷於給付不能，俱如前述，原告此部分聲請，自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33號
原      告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樹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黃文欣律師
            顏聖哲律師
被      告  富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羅玉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被      告  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正元

被      告  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秀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閔翔律師
複代理人    王晨忠律師
被      告  莊婉均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張百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
    告起訴時原以其與被告羅玉珍、莊婉均（下稱羅玉珍2人）
    於民國95年4月27日簽立之股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27條第1項、第23
    1條、第29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聲明請求：㈠被告等應連
    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年
    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至21頁；卷二第295至296
    頁）。嗣撤回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並將上開聲明第㈠項
    之利息起算日變更為98年4月28日（見本院卷二第296至297
    頁），又追加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為備位請求權基礎（見
    本院卷三第117頁）。經核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係本
    於主張被告羅玉珍2人未依系爭契約約定使其依下限價格購
    得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電影文化城（下稱中
    影文化城）之同一基礎事實；變更利息起算日部分，則係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且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
    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應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
    前，公司之法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須待清算完結後
    始歸於消滅（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275號判決要旨參照
    ）。又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32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
    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
    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
    亦為公司負責人。經查，本件被告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茸國公司）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通過，選任林秀
    美為清算人，經臺北市政府以96年6月28日府建商字第09686
    30340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在案，且向本院陳報清算人後清算
    完結，經本院以98年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18號
    函准予備查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
    、經濟部99年1月18日經商字第09902401700號函、本院98年
    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18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ㄧ第127至135頁），揆諸前開說明，茸
    國公司既與原告間有本件債務尚未清理，堪認仍有現務尚未
    了結，是茸國公司之法人格在此範圍內仍未消滅，具當事人
    能力，且應以清算人林秀美為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三、再按公司之分割係指公司依法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
    行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企業併購法第4
    條第6款定有明文。故被分割公司所分割出營業之權利義務
    係由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概括承受，此與因合併而消滅之公
    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之性
    質類似（最高法院96年度台簡抗字第5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訴外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投資公司）自99
    年4月19日起分割讓與營業申請設立原告公司，業由經濟部
    以99年4月19日經授商字第09907078080號函核准在案等情，
    有經濟部上開函文及公司設立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
    第117至121頁），揆諸上開說明，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
    即由原告繼受，併予敘明。
四、另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
    用之。但法院得酌量情形，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民事訴訟
    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富聯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富聯公司）雖辯稱原告之股權應移轉為中華
    民國所有之行政處分，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8
    32號判決確定，中華民國即應成為原告之單一股東，而原告
    現任董事非由中華民國選任，不具代表原告之正當性，本件
    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於中華民國承受訴訟前，停止訴訟程
    序等語。然原告為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8條第1項規定
    ，應以其董事為法定代理人，縱使原告股份有所移轉，於新
    股東以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並不當然變更董事之人選，亦不
    影響現任董事執行職務，此乃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所有分離之
    必然，是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既未變更，要
    無逕依或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停止訴訟之餘地，被告富聯公司
    此部分辯詞，要無可採。
五、本件被告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阿波羅公司）經合
    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羅玉珍2人於95年4月27日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系爭契約
    ，由被告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約定羅玉珍2人以
    每股新臺幣（下同）65元買受中央投資公司所持有之訴外人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影公司）股權4,836萬4,434股，而依系爭契約第7條
    第1至4項約定，自簽約日起3年內，於中影公司以高於26億
    元之淨價格（即扣除土地增值稅外之稅捐及交易費用之價格
    ）出售中影文化城時，羅玉珍2人應支付該淨價格超出26億
    元部分乘以82.56％之2分之1予中央投資公司（下稱系爭利潤
    分享方案），且保證中央投資公司有依同一價格、條件之優
    先承購權；如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中影公
    司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2人保證中央投資公司得以
    上開約定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被告
    阿波羅公司及茸國公司並於95年間簽立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
    ，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
    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被告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0日
    出具聲明書，同意擔任羅玉珍就系爭契約及於96年6月11日
    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之「股權買賣契約書」補充協議（下稱
    系爭補充協議）所負契約義務之連帶保證人。
　㈡然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立日起滿3年即98年4月27日時，並
    未出售中影文化城，自是日後，復未以26億元出售中影文化
    城予中央投資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分別於98年4月2日、20日
    、28日、5月11日、99年4月16日以律師函催告，並於兩造間
    另案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一審（即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342號
    ）之99年3月1日準備書狀、99年4月21日民事陳報暨準備書
    二狀、100年4月27日民事準備三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二審（
    即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重上字第68號，下稱系爭另案二審
    ）之102年2月23日上訴理由狀、103年2月11日準備程序、10
    3年3月19日民事準備續三狀、104年6月18日民事辯論意旨狀
    催告羅玉珍2人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所定義務，惟羅玉珍2人
    迄未履行，已構成給付遲延。縱認莊婉均無能力基於決策者
    身分掌控中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之給付
    義務已屬不能，莊婉均係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日
    經阿波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自係因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而給付不能。
　㈢而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為41億6,771萬8,606
    元，羅玉珍2人未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購得中影文化城
    ，致中央投資公司受有價差15億6,771萬8,606元及未能獲得
    上漲利益之損失，即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又
    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自99年4月19日分割讓與由伊概括
    承受，且羅玉珍2人所負上開契約義務性質上不可分，應依
    民法第292條準用連帶債務之規定；另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
    帶保證人，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
    人，富聯公司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應與羅玉珍2人負連
    帶責任，被告自應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失。
　㈣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
    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
    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
    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富聯公司、羅玉珍：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已明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為自
    簽約日起3年，有效期間屆滿，原告即不得再為主張，故羅
    玉珍2人毋須再履行系爭利潤分享方案。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
    4項係約定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羅玉珍2人儘速協助
    原告取得中影文化城產權之停止條件，而非約定由第三人中
    影公司對原告為給付之第三人負擔契約，並無民法第268條
    規定之適用。再者，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文化城之計畫，
    更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格及條件，是
    上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羅玉珍2人並無提出給付之義務，
    原告亦無何優先購買權可資行使。且羅玉珍與富聯公司自擔
    任中影公司董事以來，屢次發函促請中影公司及中影公司之
    董事提案討論含中影文化城在內三大資產之處分事宜，然因
    三大資產占中影公司固定資產比重逾八成，依公司法第185
    條規定，已非董事會所得決議處分，僅得提請股東會討論，
    遑論董事執行職務時，應善盡對公司之忠實義務，故縱使中
    影公司董事會最高曾有5席為富聯公司之法人代表，仍不得
    於未經資產鑑估及合法處分程序之情況下，逕以原告要求之
    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與富聯公司已履行儘速協助之
    義務，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賠償。
　⒉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以105年11月29日黨產處
    字第105005號處分書認定原告股權為訴外人即社團法人中國
    國民黨（下稱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並命國民黨應返還
    原告股權予中華民國，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8
    32判決駁回國民黨之上訴而告確定。又黨產會因中影公司脫
    離國民黨實質控制時有對價不相當之情，而以黨產處字第10
    7007號處分認定中影公司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嗣中影公司
    與黨產會簽立行政和解契約，由中影公司給付9億5,000萬元
    予中華民國，黨產會則廢止前揭處分解決前揭不當黨產爭議
    。是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所得獲取之利益（即原
    告出售中影公司股權之不相當對價），業經黨產會收歸國有
    ，黨產會又將原告公司股權全數收歸國有，則原告所主張之
    契約權利給付內容，已歸屬與原告同一之經濟實體，原告本
    件請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⒊中影文化城仍為中影公司之資產，復未滅失，系爭契約第7條
    第4項所定之契約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不得依民
    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
    4項所得行使之優先購買權既仍得行使，其復未就該優先購
    買權之價值因遲延行使所受損害為任何舉證，難認原告有因
    債務不履行受有損害，仍不得請求賠償。
　⒋縱認羅玉珍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然依系
    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中央投資公司於00年0月00日
    出具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
    經營權後，若發現於訴外人蔡正元擔任中影公司董事長期間
    ，中影公司資產現值已較系爭契約簽立時減損時，雙方就羅
    玉珍因此所受損失，應分攤比例調整股價，是羅玉珍於96年
    7月31日被選任為中影公司董事時，中影公司之資產現值為
    每股48.76元，低於系爭契約簽立時之資產現值每股70.43元
    ，羅玉珍得依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系爭同意書，
    請求原告分攤、調整股價，並以該股價調整主張抵銷。
　⒌況系爭契約第3條第9項約定，羅玉珍2人就系爭契約所負之給
    付義務，按出資額比例分攤，應為可分之債，無民法第292
    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負連帶責任。另富
    聯公司依公司章程第3條規定，僅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
    故富聯公司於00年0月00日出具之聲明書，違反公司法第16
    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應毋需與羅玉珍負連帶責任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莊婉均：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係以中影公司以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然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內，上開條件並未成就，原告無從主張系爭利潤分享方案。至系爭契約第7條4項約定則係以中影公司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該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要無任何請求權存在，且該約定未定有履行期限，原告亦未定期催告伊履行，更難認伊有何遲延給付之情形存在。況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伊保證儘速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又中影文化城為中影公司所有，應依中影公司處分程序處理，非伊所得置喙，此為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所明知，可知伊僅有協助原告之義務，而不負有使中影公司以下限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予原告之責，該約定並非民法第268條所定之第三人負擔契約，原告不得依規定此請求損害賠償。縱認伊依前揭約定所負之協助義務已陷於遲延，伊早於95年9月11日便遭阿波羅公司撤換中影公司董事法人代表之身分，伊無能力基於決策者身分掌控中影公司意向，應不可歸責。此外，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原告得依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利仍存在，原告未受有價差損害。又債務人因給付遲延所應賠償者並不包括契約原定給付之替代賠償，原告主張受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漲價利益之損害，顯非因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而受之遲延損害，且原告亦未舉證前揭利益為客觀可得預期者，無損害即無賠償可言。另中影文化城仍屬中影公司所有，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原告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茸國公司、林秀美：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係規定羅玉珍2人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
    效期間屆滿後，負有儘速協助原告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
    先向中影公司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性質上應屬附停止條
    件之盡力契約，羅玉珍2人不因結果不達而須負責，與民法
    第268條所定第三人負擔契約不同。又中影文化城現仍於中
    影公司名下，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並無不能給付之情，
    原告縱有損害，亦僅係遲延損害，然原告主張中影文化城15
    億6,771萬8,606元之價差，性質為履行利益，顯係將遲延給
    付之損害賠償擴大至給付不能完全賠償之數額，自非合法。
    另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簽約日95年4月27日起算3年屆滿時區
    分為在前之利潤分享期間及在後之優先購買期間，是原告於
    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前，尚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
    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原告於98年4月2日、4
    月20日所為催告，復未通知中影公司，不生合法催告之效力
    。此外，原告於98年4月28日所為通知，並無催告羅玉珍2人
    履行之意，99年4月16日之催告，則未考慮中影公司股東會
    或董事會召開時間，所定10日期間未符合民法第254條之相
    當期間，亦不生催告或請求之效力。
　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僅取得中影公司股票之人方能
    履行買方之協助義務，排除未取得股票之人擔任系爭契約保
    證人之適格，而林秀美自始未取得中影公司股票，自不得為
    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又林秀美除不具中影公司股東身分，未
    曾參與中影公司業務，甚不認識莊婉均，其於系爭契約簽名
    時不知悉係為莊婉均為連帶保證，其保證義務是否成立，已
    有疑義。況中央投資公司事後要求林秀美以茸國公司法定代
    理人身分補簽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已取代系爭契約關於林
    秀美為莊婉均連帶保證人之約定，故莊婉均應毋需負連帶保
    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㈣被告阿波羅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6頁）
  ㈠原告於95年4月27日與羅玉珍2人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羅玉
    珍2人以每股65元之價格，向原告買受中影公司之總股權數
    之82.56％（即4,836萬4,434股），總價金為31億4,368萬8,2
    10元。（本院卷一第27至40頁）
  ㈡阿波羅公司（由法定代理人蔡正元代表）、茸國公司（由法
    定代理人林秀美代表）於95年間出具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
    同意為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之
    責。（本院卷一第43頁）
  ㈢羅玉珍於96年6月11日邀同富聯公司（由法定代理人羅玉珍代
    表）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系爭補充協議，將系爭契約
    第3條第1項約定之第3至5次付款變更為依系爭補充協議第4
    條所定方式辦理，並約定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經營權後倘
    發現資產減損，雙方同意調整股價，且系爭補充協議效力優
    先於系爭契約，富聯公司並出具聲明書，同意就羅玉珍依系
    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所負之契約義務，擔任羅玉珍之連帶
    保證人。（本院卷一第41頁、第233至237頁）
  ㈣羅玉珍於97年7月1日，再邀同富聯公司為連帶保證人，與原
    告簽立第2次補充協議，就系爭補充協議第4條所定之付款方
    式，變更為依第2次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方式給付，並約定補
    充協議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如與系爭契約有衝突時，第2次
    補充協議應優先適用。
  ㈤中影公司迄系爭契約簽訂日起滿3年止，仍未能將中影公司名
    下之中影文化城出售予他人。
  ㈥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書」，表示就原告與羅玉珍間
    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第2次補充協議約定，重申並承
    諾信實履行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關於資產減損協商合理
    分攤比例以調整股價，及系爭補充協議第3條「過半數股權
    之保護及維持」約定。（本院卷一第2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羅玉珍2人未於98年4月27日以前履行系爭利潤
    分享方案，經中央投資公司屢次催告後，迄未履行系爭契約
    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羅玉珍2人已給付遲延；備位主張系
    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係因可歸責於莊婉均之事由陷
    於給付不能；中央投資公司因羅玉珍2人債務不履行，受有
    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價差及上漲利益之損害，羅玉珍2人所
    負義務性質上不可分，又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阿
    波羅、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富聯公司為羅
    玉珍之連帶保證人，被告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其因中央投資公司分割而繼受上開權利義務關係，其得先
    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條
    、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等節，
    為富聯公司、羅玉珍、莊婉均、茸國公司、林秀美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
    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約定
    由第三人對於他方為給付者，於第三人不為給付時，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不可分者，準用關
    於連帶債務之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
    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
    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
    229條、第231條第1項、第268條、第292條、第273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以
    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判斷標準，不得拘泥於所
    用之文字，致失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乃在兩造就
    意思表示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植基之原因事實
    、經濟目的、社會通念、交易習慣、一般客觀情事及當事人
    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
    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3款約定：「中影公司出售下列不動
    產，買、賣雙方同意買方（即羅玉珍2人）應依下列方式計
    算與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分享利潤：⒊中影文化城部分
    ：中影公司出售位於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電影文
    化城成交後扣除稅捐（土地增值稅除外）及交易費用之淨現
    金價格合計高於二十六億元（2,600,000,000元）時，買方
    應支付予賣方之金額為該淨現金價格超出二十六億元（2,60
    0,000,000元）部分乘以82.56％之二分之一之數額。」、第2
    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自本契約簽約日起三年內有效，
    逾期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不得主張利潤分享。」、第3
    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內，中影公司如依本條
    第一項出售各項不動產時，買方應保證促請中影公司先以書
    面通知賣方得依出售之價格及條件優先承購該不動產，並得
    將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指定之名義人。賣方於收到通知
    函之日起十日內如未行使優先承購權時，視為放棄。」、第
    4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如中影公司
    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城任一不動產時
    ，買方（即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協助賣方（即中央投資公
    司）以前項各款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並得該將
    該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所指定之名義人。」（見本院卷
    一第35至36頁），可知中央投資公司與羅玉珍2人就中央投
    資公司於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時所得分享之利潤，業以
    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時為界，區分不同之利潤分享內容，
    並明定中央投資公司僅於系爭契約簽約日起3年內（即95年4
    月27日起至98年4月27日止）得主張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且
    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係於中影公司以合計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
    出售中影不動產時方成立。然查中影公司自95年4月27日起
    至98年4月27日止均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乙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5頁），已與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
    所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成立之要件不合，況系爭利潤分享方
    案之有效期限早已屆至，中央投資公司對羅玉珍2人要無系
    爭利潤分享方案之請求權可言，羅玉珍2人自無何給付遲延
    責任，原告主張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所負
    義務陷於遲延，應屬無據。
　㈢關於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為何，前
    揭約定文字就中影公司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
    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固僅記載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協
    助」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化
    城，然查：
　⒈就前揭約定之締約過程，證人即系爭契約之見證律師李永然
    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關於中影公司之買賣，中央投
    資公司與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麗公司）間曾有合
    約，即俗稱之三中【即中影公司、中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視公司）、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廣公司）
    】買賣，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於94年12月24日曾訂立
    收購股份合約，當時2公司間對不動產價值有認知上差距，
    就有所謂找補機制，系爭契約也有類似不動產價值認定問題
    ，故延續與榮麗公司間收購合約之精神，才有系爭契約第7
    條資產現金價值利潤分享之約定；找補機制須透過處分不動
    產才能將價值顯現出來，資產就在中影公司名下，賣方已將
    股權出售給買方，是否處理一定要由買方配合，雙方交易中
    沒有談到權利義務履行是否應依循法令、中影公司章程及內
    部規章限制的問題，因買方取得股權應當就對中影公司可以
    產生控制及影響力，締約時雙方就系爭契約第7條沒有太多
    爭議，蔡正元交給我的買方初稿於此約定部分也沒有太多差
    異；當時民進黨執政，社會氛圍認為國民黨黨產須作處理，
    買家是很重要的，蔡正元說郭台強要買中影公司部分，後來
    另外出現莊婉均，郭台強的部分經溝通改由郭台強的太太羅
    玉珍出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0至39頁）。證人即中影公司
    前股東蔡正元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最早是中央投資
    公司董事長張哲琛、總經理汪海清說他們出售三中公司給榮
    麗公司，簽好約了，但榮麗公司的余建新沒有財力履約，張
    哲琛說想把三中拆開處理，希望我幫忙找到有能力跟意願的
    人來購買中影公司，且彌補中央投資公司財務缺口的希望都
    在中影公司的出售上，我最後找到郭台強，郭台強說他沒有
    那麼多現金，可以先籌6億元，我就開始與中央投資公司談
    契約，後來郭台強的好友楊冠宇致電說莊婉均願意先出6億
    元，我就繼續談，但郭台強是上市公司董事長，擔心政府刁
    難或唆使股東找麻煩，所以最後由郭台強的太太羅玉珍擔任
    簽約人；郭台強、莊婉均都是透過我與中央投資公司溝通系
    爭契約之內容，是中央投資公司先拿了由理律事務所律師根
    據榮麗公司合約修改後的一個草案給我，我就中央投資公司
    提出的版本作文字修改後再拿給中央投資公司，過程都有跟
    郭台強說明，最後定稿的系爭契約郭台強也有請他公司的法
    務人員看過，我沒有跟羅玉珍討論過此事，都是找郭台強，
    但去找郭台強時，羅玉珍都在旁邊聽，從來沒有表示意見，
    系爭契約內容莊婉均都知道，莊婉均也有拿給一些朋友看過
    ，我不記得討論契約的過程有什麼重大爭議，主要是溝通價
    格、回饋、分期的部分，因當時中央投資公司要求的時間很
    趕；郭台強曾向我表示中央投資公司要買受人把中影公司名
    下不動產賣掉再計算回饋機制，但黨產可能不好賣，也擔心
    當時房地產市場不佳賣不到好價錢，我將郭台強上開疑慮告
    知張哲琛，張哲琛說起碼華夏大樓已經與張榮發談好用20億
    元來買，如果真的賣不掉，就用回饋機制的標準賣給中央投
    資公司，我有將該回覆告知郭台強、莊婉均；我後來於95年
    4月27日與羅玉珍、莊婉均簽署合作協議書，係因郭台強（
    羅玉珍）、莊婉均只各出6億元，遠少於30餘億元，我另找
    的金主在國外還無法確定，但中央投資公司急著簽約，故由
    我代表其他可能的買家與羅玉珍、莊婉均成立3人合夥，郭
    台強、羅玉珍希望我能再找到其他買家或自己出錢，減輕大
    家的負擔及避免被政府修理的風險，郭台強、羅玉珍、莊婉
    均則委由我全權處理中影公司資產出售的問題，確保國民黨
    可以拿到利潤回饋；郭台強於96年7月底派林麗珍與我、中
    影公司法律顧問魏憶龍律師、其他股東代表張大維磋商，郭
    台強要求中影公司董事會5席董事由他選派，要其他股東放
    棄選任董事，並答應會儘快處理系爭契約所講中影公司三大
    不動產，並承諾處理後會儘快把回饋的利潤給國民黨，大家
    覺得郭台強有資力且有履約誠意，故同意郭台強的要求，中
    影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我們都沒有去選董監事，5席董事、
    監察人都由郭台強取得，但郭台強於96年8月全面控制中影
    公司董事會後，3年內都不開股東會，我與中央投資公司都
    沒有辦法於股東會表達處理資產的主張，就有風聲傳出因房
    地產價格上漲，郭台強想要拖過3年讓利潤回饋約定失效，
    我在利潤回饋機制3年期滿前去函郭台強要求他遵守誠信趕
    快處理不動產，但郭台強、羅玉珍都不理睬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40至45頁）。證人曾忠正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
    我是中央投資公司負責處理中影公司股權出售的主辦人，三
    中公司均為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公司）轉投資
    之子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原於94年12月24日將華夏公司出售
    予榮麗公司，但榮麗公司於00年0月間反悔決定只願購買中
    視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就中影公司、中廣公司部分就必須另
    找買主，蔡正元就向中央投資公司表示要代表郭台強洽商購
    買中影公司股權，因94年12月24日擬出售華夏公司股權時已
    經有針對三中公司之股權估價，故要求買方依中央投資公司
    與榮麗公司合約條款、條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系爭契約是
    蔡正元以電子郵件告知當時中央投資公司總經理汪海清，汪
    海清再轉給我，之後中央投資公司內部就會同永然法律事務
    所律師一起審視契約內容，歷次協商及最後簽訂之系爭契約
    內容都有利潤分享的約定，因中央投資公司於94年12月24日
    與榮麗公司之收購股份合約中影公司的價值大約是35億元，
    但買方對於中影公司資產價格之認定就是每股65元（即總價
    值31.43億元），買賣雙方對於中影公司不動產價值之估算
    有差距，才約定以買方估算之價值來計算中影公司股權價格
    ，但實際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後若有高於買方出價部分，則
    應歸屬於中央投資公司，才會約定利潤分享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93至98頁）。上開證人均一致證述系爭契約係延續中央
    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收購股份合約書而來，中央投資公司
    當時係為因應國民黨黨產議題而急於出售持有中影公司之股
    份，又因就股權價格與買方認知有落差，方有系爭契約第7
    條之利潤分享約定。
　⒉再參酌系爭契約簽立前行政院已函請立法院審議政黨不當取
    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社會氛圍亦關注、倡議處置國民黨之
    黨產，此有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及新聞檢索頁面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二第59至75頁）；且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所簽
    立之收購股份合約書第3條關於中影文化城以一定價格出售
    時，買方應給付售價超出議定價格部分價差之一定比例金額
    予賣方，及中影文化城未能於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時，賣方
    得優先購買之約定，確與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內容相似（見
    本院卷二第154至162頁）；又依中央投資公司、郭台強及莊
    婉均間關於中影公司股權出售事宜之契約草案第7條，亦有
    關於股權買賣後必需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出售之最低價額
    ，並由股權買受人回饋價差利潤之約定（見本院卷二第169
    至179頁），綜上堪認系爭契約第7條確係由於當時中央投資
    公司及中影公司均為國民黨實質控制之公司，中央投資公司
    唯恐國民黨之黨產在當時政治、社會氛圍下遭處理，而急於
    出售所持有中影公司之股權，但又顧慮因此使股權售價過低
    而受損，因而與羅玉珍2人就於中影公司名下不動產實際出
    售時顯現之價值逾越一定價格時，將溢價之利潤回饋予中央
    投資公司，或於系爭契約簽立滿3年仍未出售時，中央投資
    公司仍得以下限價格優先購回不動產，透過不動產增值利益
    之回饋，以填補中央投資公司因急於出售中影公司持股所受
    價差損害所為之約定。
　㈣再佐以羅玉珍於最高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最高檢察署）96
    年度查字第4號背信等案件中陳稱：中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
    一開始是蔡正元與我們夫妻接洽，細節都是蔡正元與我先生
    郭台強談，我簽署系爭契約前有請公司法務人員看過才簽約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1頁）；訴外人郭台強於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99年度
    他字第918號詐欺等案件中亦稱：我是上市公司正崴公司董
    事長，當初因為黨產問題，蔡正元希望我參與中影公司股權
    買賣契約，股價及付款條件等細節是由我決定，交由蔡正元
    去跟賣方談，因中影公司牽涉黨產，當時是民進黨執政，怕
    影響到正崴公司的經營，所以用我太太羅玉珍的名義簽約，
    羅玉珍沒有參與洽談，但簽署系爭契約時我們夫妻2人都在
    場，系爭契約有提到3年內要處分三大資產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22至125頁），莊婉均於同案中亦表示郭台強上開所述
    與其洽談系爭契約之細節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5頁
    ），足見中央投資公司、羅玉珍2人對於系爭契約第7條之締
    約目的，在使中央投資公司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後，於中影公
    司自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文
    化城之情況，均仍能分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等節，知悉
    甚詳。又衡諸羅玉珍2人向中央投資公司買受之股權佔中影
    公司總股權比例高達82.56％，股權過戶之對象為羅玉珍2人
    或羅玉珍2人指定之人，系爭契約第6條就股權交付期限定於
    契約簽立日起1年4月內，甚且約定於第二次付款時，中央投
    資公司應協助董事會同意召集修改中影公司章程、全面改選
    董事、監察人之股東會，及中央投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席
    次全由羅玉珍2人指派代表選任接替完成之內容（見本院卷
    一第31至34頁），顯見羅玉珍2人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即
    可取得控制中影公司決策之權。是以，綜觀系爭契約買賣標
    的佔中影公司股權之比例、約定股權交割之期程、中影公司
    改選董監事、中央投資公司之董監事席次由羅玉珍2人接替
    等約定內容，堪認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義
    務，係本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對中影公司決策所有之實
    質決定權能，確保中央投資公司於中影公司自簽約日起3年
    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之情況，均
    能取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而非僅負有促成、協助中影
    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羅玉珍2人辯稱渠等僅有儘速
    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等語，尚無可採。富聯
    公司、羅玉珍2人另辯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以中影
    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文
    化城之計畫，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格
    及條件等語，然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時
    為界，區分不同之利潤分享內容乙節，業如前述，系爭契約
    第7條第4項既載明「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如中
    影公司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城任一不
    動產時」等文字，自係約定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定日起3
    年內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即由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格
    （即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之所有權，以實現由中央投資
    公司取得中影文化城增值利潤之締約目的，顯係以中影文化
    城未能出售為前提，而非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
    條件。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係針對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
    定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依相同價
    格及條件優先承買之約定，顯與3年期滿後中影公司未能出
    售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享有之權利無涉，要不因系爭契約第
    7條第4項亦有「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文字，即認羅玉珍2
    人所負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所有權之義
    務，應以中影公司已有出售計畫為必要，富聯公司、羅玉珍
    2人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㈤另查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義務，係於系爭契
    約簽約日起3年期滿後，確保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中
    影文化城所有權之結果發生，然系爭契約就此義務之履行並
    未定有期限，而依民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以年定期間者，
    其始日不算入，是自系爭契約簽約日即95年4月27日起算3年
    期滿之日為98年4月27日，中央投資公司基於系爭契約第7條
    第4項對羅玉珍2人所有之請求權，自98年4月28日起即得行
    使，羅玉珍2人則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之責。又所謂催告
    為請求給付之意思通知，得以言詞或書面為之（最高法院89
    年度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中央投資公司於98
    年4月28日向羅玉珍2人、富聯公司、林秀美、阿波羅公司寄
    發律師函，通知羅玉珍2人迄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履行，
    已違反該條約定等意旨，有該律師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
    第55至56頁），該律師函非無對羅玉珍2人為包括第4項約定
    之履約內容，進行催告之意；中央投資公司復於99年4月16
    日以律師函向中影公司及被告請求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
    定，將中影文化城以26億元出售予中央投資公司，及於文到
    10日簽署買賣契約，簽約後20日內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如
    中影公司屆期未給付，被告應賠償30億67萬7,003元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71至74頁），該內容亦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
    項約定，向被告為請求之意，然羅玉珍2人迄未履行系爭契
    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義務，堪認羅玉珍2人至遲自收受99年4
    月16日律師函日起算30日起，已陷於遲延。
　㈥原告固主張其概括承受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因羅玉珍2
    人遲延給付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致其受有
    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41億6,771萬
    8,606元與原定下限價格26億元間15億6,771萬8,606元之價
    差，及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利益之損害。然按債務
    人遲延給付，並不能免除其履行債務之義務，亦不影響債權
    人請求履行債務之權利。如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有利益
    ，債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及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遲延賠償）。若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債權人
    得拒絕債務人之給付，而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替
    補賠償）。惟此項替補賠償乃基於原來債之關係，以損害賠
    償代替原來之給付，與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之賠償範圍不
    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給付內容為原告以26億元取得中
    影文化城之所有權，又中影文化城現仍為中影公司所有乙節
    ，既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前揭給付即
    仍屬可能，原告復未主張前揭給付於原告無利益，則羅玉珍
    2人之前揭給付義務遲延後，原告得請求者應為原義務之履
    行及遲延賠償。而原告主張中影文化城市價與下限價格之價
    差及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漲利益，均屬原告因羅玉珍2人履
    行前揭給付所能獲得之利益，即屬替補賠償之範疇，尚非原
    告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而生之損害，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
    31條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給付中影文化城市價與26億元間
    之價差乃至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之價額。原告復未證明其因
    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內容為何，其請求羅玉珍2人
    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自無從准許。
　㈦原告備位主張莊婉均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日經阿波
    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係因可歸責之事由致
    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陷於給付不能。然查中影文化城並未滅
    失，且仍為中影公司所有，前揭約定所定義務要無陷於給付
    不能之情，至莊婉均因何原因遭撤換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
    、是否因此迄未履行前揭約定所定義務，當屬莊婉均就前揭
    義務之遲延給付是否可歸責之問題，是原告備位主張依民法
    第226條規定第1項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
    萬8,606元，亦屬無據。
　㈧又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既
    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無從再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
    求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林秀美連帶給付前揭
    金額。況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
    ，不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
    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16條定有明文。查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於95年出具連帶保
    證同意確認書，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
    務負連帶保證之責；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
    ，同意就羅玉珍依系爭契約應履行之契約義務擔任連帶保證
    人等情，雖如前述，然富聯公司章程第3條僅規定：「本公
    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為同
    業間之對外保證」（見本院卷二第575頁），茸國公司、阿
    波羅公司章程則無對外得為保證之規定（見本院卷三第409
    至417頁），且富聯公司與羅玉珍間並非「同業」關係，揆
    諸前揭說明，富聯公司法定代理人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
    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及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法定代理人
    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顯已違
    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
    國公司不生效力，原告亦不得對前揭公司主張保證人責任。
　㈨又原告雖聲請鑑定中影文化城於112年7月3日（即本件起訴時
    ）之市價為何，以證明原告無法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漲
    利益數額，然此部分並非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之範疇，系爭
    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亦未陷於給付不能，俱如前述，原
    告此部分聲請，自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
    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
    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
    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併
    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33號
原      告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樹  
訴訟代理人  李永裕律師
複代理人    黃文欣律師
            顏聖哲律師
被      告  富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羅玉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政憲律師
            吳絮琳律師
被      告  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正元

被      告  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秀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閔翔律師
複代理人    王晨忠律師
被      告  莊婉均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張百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其與被告羅玉珍、莊婉均（下稱羅玉珍2人）於民國95年4月27日簽立之股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29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聲明請求：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至21頁；卷二第295至296頁）。嗣撤回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並將上開聲明第㈠項之利息起算日變更為98年4月28日（見本院卷二第296至297頁），又追加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為備位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三第117頁）。經核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係本於主張被告羅玉珍2人未依系爭契約約定使其依下限價格購得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電影文化城（下稱中影文化城）之同一基礎事實；變更利息起算日部分，則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且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應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公司之法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須待清算完結後始歸於消滅（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275號判決要旨參照）。又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32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經查，本件被告茸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茸國公司）經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通過，選任林秀美為清算人，經臺北市政府以96年6月28日府建商字第0968630340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在案，且向本院陳報清算人後清算完結，經本院以98年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18號函准予備查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經濟部99年1月18日經商字第09902401700號函、本院98年12月25日北院隆民信97年度司字第18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ㄧ第127至135頁），揆諸前開說明，茸國公司既與原告間有本件債務尚未清理，堪認仍有現務尚未了結，是茸國公司之法人格在此範圍內仍未消滅，具當事人能力，且應以清算人林秀美為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三、再按公司之分割係指公司依法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6款定有明文。故被分割公司所分割出營業之權利義務係由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概括承受，此與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之性質類似（最高法院96年度台簡抗字第5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訴外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投資公司）自99年4月19日起分割讓與營業申請設立原告公司，業由經濟部以99年4月19日經授商字第09907078080號函核准在案等情，有經濟部上開函文及公司設立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1頁），揆諸上開說明，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即由原告繼受，併予敘明。
四、另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但法院得酌量情形，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富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聯公司）雖辯稱原告之股權應移轉為中華民國所有之行政處分，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832號判決確定，中華民國即應成為原告之單一股東，而原告現任董事非由中華民國選任，不具代表原告之正當性，本件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於中華民國承受訴訟前，停止訴訟程序等語。然原告為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8條第1項規定，應以其董事為法定代理人，縱使原告股份有所移轉，於新股東以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並不當然變更董事之人選，亦不影響現任董事執行職務，此乃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所有分離之必然，是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既未變更，要無逕依或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停止訴訟之餘地，被告富聯公司此部分辯詞，要無可採。
五、本件被告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阿波羅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羅玉珍2人於95年4月27日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系爭契約，由被告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約定羅玉珍2人以每股新臺幣（下同）65元買受中央投資公司所持有之訴外人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中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影公司）股權4,836萬4,434股，而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至4項約定，自簽約日起3年內，於中影公司以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即扣除土地增值稅外之稅捐及交易費用之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時，羅玉珍2人應支付該淨價格超出26億元部分乘以82.56％之2分之1予中央投資公司（下稱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且保證中央投資公司有依同一價格、條件之優先承購權；如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中影公司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2人保證中央投資公司得以上開約定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被告阿波羅公司及茸國公司並於95年間簽立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被告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同意擔任羅玉珍就系爭契約及於96年6月11日與中央投資公司簽訂之「股權買賣契約書」補充協議（下稱系爭補充協議）所負契約義務之連帶保證人。
　㈡然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立日起滿3年即98年4月27日時，並未出售中影文化城，自是日後，復未以26億元出售中影文化城予中央投資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分別於98年4月2日、20日、28日、5月11日、99年4月16日以律師函催告，並於兩造間另案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一審（即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342號）之99年3月1日準備書狀、99年4月21日民事陳報暨準備書二狀、100年4月27日民事準備三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二審（即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重上字第68號，下稱系爭另案二審）之102年2月23日上訴理由狀、103年2月11日準備程序、103年3月19日民事準備續三狀、104年6月18日民事辯論意旨狀催告羅玉珍2人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所定義務，惟羅玉珍2人迄未履行，已構成給付遲延。縱認莊婉均無能力基於決策者身分掌控中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之給付義務已屬不能，莊婉均係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日經阿波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自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給付不能。
　㈢而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為41億6,771萬8,606元，羅玉珍2人未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購得中影文化城，致中央投資公司受有價差15億6,771萬8,606元及未能獲得上漲利益之損失，即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又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自99年4月19日分割讓與由伊概括承受，且羅玉珍2人所負上開契約義務性質上不可分，應依民法第292條準用連帶債務之規定；另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富聯公司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應與羅玉珍2人負連帶責任，被告自應連帶賠償伊上開損失。
　㈣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富聯公司、羅玉珍：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已明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為自簽約日起3年，有效期間屆滿，原告即不得再為主張，故羅玉珍2人毋須再履行系爭利潤分享方案。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係約定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羅玉珍2人儘速協助原告取得中影文化城產權之停止條件，而非約定由第三人中影公司對原告為給付之第三人負擔契約，並無民法第268條規定之適用。再者，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文化城之計畫，更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格及條件，是上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羅玉珍2人並無提出給付之義務，原告亦無何優先購買權可資行使。且羅玉珍與富聯公司自擔任中影公司董事以來，屢次發函促請中影公司及中影公司之董事提案討論含中影文化城在內三大資產之處分事宜，然因三大資產占中影公司固定資產比重逾八成，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已非董事會所得決議處分，僅得提請股東會討論，遑論董事執行職務時，應善盡對公司之忠實義務，故縱使中影公司董事會最高曾有5席為富聯公司之法人代表，仍不得於未經資產鑑估及合法處分程序之情況下，逕以原告要求之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羅玉珍與富聯公司已履行儘速協助之義務，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賠償。
　⒉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以105年11月29日黨產處字第105005號處分書認定原告股權為訴外人即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並命國民黨應返還原告股權予中華民國，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832判決駁回國民黨之上訴而告確定。又黨產會因中影公司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時有對價不相當之情，而以黨產處字第107007號處分認定中影公司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嗣中影公司與黨產會簽立行政和解契約，由中影公司給付9億5,000萬元予中華民國，黨產會則廢止前揭處分解決前揭不當黨產爭議。是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所得獲取之利益（即原告出售中影公司股權之不相當對價），業經黨產會收歸國有，黨產會又將原告公司股權全數收歸國有，則原告所主張之契約權利給付內容，已歸屬與原告同一之經濟實體，原告本件請求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⒊中影文化城仍為中影公司之資產，復未滅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契約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得行使之優先購買權既仍得行使，其復未就該優先購買權之價值因遲延行使所受損害為任何舉證，難認原告有因債務不履行受有損害，仍不得請求賠償。
　⒋縱認羅玉珍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然依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中央投資公司於00年0月00日出具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經營權後，若發現於訴外人蔡正元擔任中影公司董事長期間，中影公司資產現值已較系爭契約簽立時減損時，雙方就羅玉珍因此所受損失，應分攤比例調整股價，是羅玉珍於96年7月31日被選任為中影公司董事時，中影公司之資產現值為每股48.76元，低於系爭契約簽立時之資產現值每股70.43元，羅玉珍得依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約定及系爭同意書，請求原告分攤、調整股價，並以該股價調整主張抵銷。
　⒌況系爭契約第3條第9項約定，羅玉珍2人就系爭契約所負之給付義務，按出資額比例分攤，應為可分之債，無民法第292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負連帶責任。另富聯公司依公司章程第3條規定，僅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故富聯公司於00年0月00日出具之聲明書，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應毋需與羅玉珍負連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莊婉均：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係以中影公司以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然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內，上開條件並未成就，原告無從主張系爭利潤分享方案。至系爭契約第7條4項約定則係以中影公司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該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要無任何請求權存在，且該約定未定有履行期限，原告亦未定期催告伊履行，更難認伊有何遲延給付之情形存在。況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伊保證儘速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又中影文化城為中影公司所有，應依中影公司處分程序處理，非伊所得置喙，此為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所明知，可知伊僅有協助原告之義務，而不負有使中影公司以下限價格出售中影文化城予原告之責，該約定並非民法第268條所定之第三人負擔契約，原告不得依規定此請求損害賠償。縱認伊依前揭約定所負之協助義務已陷於遲延，伊早於95年9月11日便遭阿波羅公司撤換中影公司董事法人代表之身分，伊無能力基於決策者身分掌控中影公司意向，應不可歸責。此外，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原告得依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利仍存在，原告未受有價差損害。又債務人因給付遲延所應賠償者並不包括契約原定給付之替代賠償，原告主張受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漲價利益之損害，顯非因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而受之遲延損害，且原告亦未舉證前揭利益為客觀可得預期者，無損害即無賠償可言。另中影文化城仍屬中影公司所有，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原告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茸國公司、林秀美：
　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係規定羅玉珍2人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負有儘速協助原告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向中影公司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性質上應屬附停止條件之盡力契約，羅玉珍2人不因結果不達而須負責，與民法第268條所定第三人負擔契約不同。又中影文化城現仍於中影公司名下，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並無不能給付之情，原告縱有損害，亦僅係遲延損害，然原告主張中影文化城15億6,771萬8,606元之價差，性質為履行利益，顯係將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擴大至給付不能完全賠償之數額，自非合法。另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簽約日95年4月27日起算3年屆滿時區分為在前之利潤分享期間及在後之優先購買期間，是原告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前，尚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原告於98年4月2日、4月20日所為催告，復未通知中影公司，不生合法催告之效力。此外，原告於98年4月28日所為通知，並無催告羅玉珍2人履行之意，99年4月16日之催告，則未考慮中影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召開時間，所定10日期間未符合民法第254條之相當期間，亦不生催告或請求之效力。
　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僅取得中影公司股票之人方能履行買方之協助義務，排除未取得股票之人擔任系爭契約保證人之適格，而林秀美自始未取得中影公司股票，自不得為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又林秀美除不具中影公司股東身分，未曾參與中影公司業務，甚不認識莊婉均，其於系爭契約簽名時不知悉係為莊婉均為連帶保證，其保證義務是否成立，已有疑義。況中央投資公司事後要求林秀美以茸國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補簽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已取代系爭契約關於林秀美為莊婉均連帶保證人之約定，故莊婉均應毋需負連帶保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被告阿波羅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6頁）
  ㈠原告於95年4月27日與羅玉珍2人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羅玉珍2人以每股65元之價格，向原告買受中影公司之總股權數之82.56％（即4,836萬4,434股），總價金為31億4,368萬8,210元。（本院卷一第27至40頁）
  ㈡阿波羅公司（由法定代理人蔡正元代表）、茸國公司（由法定代理人林秀美代表）於95年間出具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同意為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之責。（本院卷一第43頁）
  ㈢羅玉珍於96年6月11日邀同富聯公司（由法定代理人羅玉珍代表）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系爭補充協議，將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第3至5次付款變更為依系爭補充協議第4條所定方式辦理，並約定羅玉珍於取得中影公司經營權後倘發現資產減損，雙方同意調整股價，且系爭補充協議效力優先於系爭契約，富聯公司並出具聲明書，同意就羅玉珍依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所負之契約義務，擔任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本院卷一第41頁、第233至237頁）
  ㈣羅玉珍於97年7月1日，再邀同富聯公司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第2次補充協議，就系爭補充協議第4條所定之付款方式，變更為依第2次補充協議第1條約定方式給付，並約定補充協議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如與系爭契約有衝突時，第2次補充協議應優先適用。
  ㈤中影公司迄系爭契約簽訂日起滿3年止，仍未能將中影公司名下之中影文化城出售予他人。
  ㈥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書」，表示就原告與羅玉珍間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協議、第2次補充協議約定，重申並承諾信實履行系爭補充協議第9條第4項關於資產減損協商合理分攤比例以調整股價，及系爭補充協議第3條「過半數股權之保護及維持」約定。（本院卷一第2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羅玉珍2人未於98年4月27日以前履行系爭利潤分享方案，經中央投資公司屢次催告後，迄未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羅玉珍2人已給付遲延；備位主張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係因可歸責於莊婉均之事由陷於給付不能；中央投資公司因羅玉珍2人債務不履行，受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價差及上漲利益之損害，羅玉珍2人所負義務性質上不可分，又林秀美為莊婉均之連帶保證人，阿波羅、茸國公司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富聯公司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被告應對中央投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其因中央投資公司分割而繼受上開權利義務關係，其得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等節，為富聯公司、羅玉珍、莊婉均、茸國公司、林秀美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由第三人對於他方為給付者，於第三人不為給付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不可分者，準用關於連帶債務之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231條第1項、第268條、第292條、第27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判斷標準，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致失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乃在兩造就意思表示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植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社會通念、交易習慣、一般客觀情事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3款約定：「中影公司出售下列不動產，買、賣雙方同意買方（即羅玉珍2人）應依下列方式計算與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分享利潤：⒊中影文化城部分：中影公司出售位於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國電影文化城成交後扣除稅捐（土地增值稅除外）及交易費用之淨現金價格合計高於二十六億元（2,600,000,000元）時，買方應支付予賣方之金額為該淨現金價格超出二十六億元（2,600,000,000元）部分乘以82.56％之二分之一之數額。」、第2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自本契約簽約日起三年內有效，逾期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不得主張利潤分享。」、第3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內，中影公司如依本條第一項出售各項不動產時，買方應保證促請中影公司先以書面通知賣方得依出售之價格及條件優先承購該不動產，並得將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指定之名義人。賣方於收到通知函之日起十日內如未行使優先承購權時，視為放棄。」、第4項約定：「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如中影公司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城任一不動產時，買方（即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協助賣方（即中央投資公司）以前項各款之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並得該將該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予賣方所指定之名義人。」（見本院卷一第35至36頁），可知中央投資公司與羅玉珍2人就中央投資公司於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時所得分享之利潤，業以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時為界，區分不同之利潤分享內容，並明定中央投資公司僅於系爭契約簽約日起3年內（即95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7日止）得主張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且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係於中影公司以合計高於26億元之淨價格出售中影不動產時方成立。然查中影公司自95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7日止均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424至425頁），已與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所定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成立之要件不合，況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之有效期限早已屆至，中央投資公司對羅玉珍2人要無系爭利潤分享方案之請求權可言，羅玉珍2人自無何給付遲延責任，原告主張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所負義務陷於遲延，應屬無據。
　㈢關於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為何，前揭約定文字就中影公司於系爭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後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固僅記載羅玉珍2人「保證儘速協助」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格及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然查：
　⒈就前揭約定之締約過程，證人即系爭契約之見證律師李永然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關於中影公司之買賣，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麗公司）間曾有合約，即俗稱之三中【即中影公司、中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視公司）、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廣公司）】買賣，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於94年12月24日曾訂立收購股份合約，當時2公司間對不動產價值有認知上差距，就有所謂找補機制，系爭契約也有類似不動產價值認定問題，故延續與榮麗公司間收購合約之精神，才有系爭契約第7條資產現金價值利潤分享之約定；找補機制須透過處分不動產才能將價值顯現出來，資產就在中影公司名下，賣方已將股權出售給買方，是否處理一定要由買方配合，雙方交易中沒有談到權利義務履行是否應依循法令、中影公司章程及內部規章限制的問題，因買方取得股權應當就對中影公司可以產生控制及影響力，締約時雙方就系爭契約第7條沒有太多爭議，蔡正元交給我的買方初稿於此約定部分也沒有太多差異；當時民進黨執政，社會氛圍認為國民黨黨產須作處理，買家是很重要的，蔡正元說郭台強要買中影公司部分，後來另外出現莊婉均，郭台強的部分經溝通改由郭台強的太太羅玉珍出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0至39頁）。證人即中影公司前股東蔡正元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最早是中央投資公司董事長張哲琛、總經理汪海清說他們出售三中公司給榮麗公司，簽好約了，但榮麗公司的余建新沒有財力履約，張哲琛說想把三中拆開處理，希望我幫忙找到有能力跟意願的人來購買中影公司，且彌補中央投資公司財務缺口的希望都在中影公司的出售上，我最後找到郭台強，郭台強說他沒有那麼多現金，可以先籌6億元，我就開始與中央投資公司談契約，後來郭台強的好友楊冠宇致電說莊婉均願意先出6億元，我就繼續談，但郭台強是上市公司董事長，擔心政府刁難或唆使股東找麻煩，所以最後由郭台強的太太羅玉珍擔任簽約人；郭台強、莊婉均都是透過我與中央投資公司溝通系爭契約之內容，是中央投資公司先拿了由理律事務所律師根據榮麗公司合約修改後的一個草案給我，我就中央投資公司提出的版本作文字修改後再拿給中央投資公司，過程都有跟郭台強說明，最後定稿的系爭契約郭台強也有請他公司的法務人員看過，我沒有跟羅玉珍討論過此事，都是找郭台強，但去找郭台強時，羅玉珍都在旁邊聽，從來沒有表示意見，系爭契約內容莊婉均都知道，莊婉均也有拿給一些朋友看過，我不記得討論契約的過程有什麼重大爭議，主要是溝通價格、回饋、分期的部分，因當時中央投資公司要求的時間很趕；郭台強曾向我表示中央投資公司要買受人把中影公司名下不動產賣掉再計算回饋機制，但黨產可能不好賣，也擔心當時房地產市場不佳賣不到好價錢，我將郭台強上開疑慮告知張哲琛，張哲琛說起碼華夏大樓已經與張榮發談好用20億元來買，如果真的賣不掉，就用回饋機制的標準賣給中央投資公司，我有將該回覆告知郭台強、莊婉均；我後來於95年4月27日與羅玉珍、莊婉均簽署合作協議書，係因郭台強（羅玉珍）、莊婉均只各出6億元，遠少於30餘億元，我另找的金主在國外還無法確定，但中央投資公司急著簽約，故由我代表其他可能的買家與羅玉珍、莊婉均成立3人合夥，郭台強、羅玉珍希望我能再找到其他買家或自己出錢，減輕大家的負擔及避免被政府修理的風險，郭台強、羅玉珍、莊婉均則委由我全權處理中影公司資產出售的問題，確保國民黨可以拿到利潤回饋；郭台強於96年7月底派林麗珍與我、中影公司法律顧問魏憶龍律師、其他股東代表張大維磋商，郭台強要求中影公司董事會5席董事由他選派，要其他股東放棄選任董事，並答應會儘快處理系爭契約所講中影公司三大不動產，並承諾處理後會儘快把回饋的利潤給國民黨，大家覺得郭台強有資力且有履約誠意，故同意郭台強的要求，中影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我們都沒有去選董監事，5席董事、監察人都由郭台強取得，但郭台強於96年8月全面控制中影公司董事會後，3年內都不開股東會，我與中央投資公司都沒有辦法於股東會表達處理資產的主張，就有風聲傳出因房地產價格上漲，郭台強想要拖過3年讓利潤回饋約定失效，我在利潤回饋機制3年期滿前去函郭台強要求他遵守誠信趕快處理不動產，但郭台強、羅玉珍都不理睬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至45頁）。證人曾忠正於系爭另案二審審理中證稱：我是中央投資公司負責處理中影公司股權出售的主辦人，三中公司均為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原於94年12月24日將華夏公司出售予榮麗公司，但榮麗公司於00年0月間反悔決定只願購買中視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就中影公司、中廣公司部分就必須另找買主，蔡正元就向中央投資公司表示要代表郭台強洽商購買中影公司股權，因94年12月24日擬出售華夏公司股權時已經有針對三中公司之股權估價，故要求買方依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合約條款、條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系爭契約是蔡正元以電子郵件告知當時中央投資公司總經理汪海清，汪海清再轉給我，之後中央投資公司內部就會同永然法律事務所律師一起審視契約內容，歷次協商及最後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都有利潤分享的約定，因中央投資公司於94年12月24日與榮麗公司之收購股份合約中影公司的價值大約是35億元，但買方對於中影公司資產價格之認定就是每股65元（即總價值31.43億元），買賣雙方對於中影公司不動產價值之估算有差距，才約定以買方估算之價值來計算中影公司股權價格，但實際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後若有高於買方出價部分，則應歸屬於中央投資公司，才會約定利潤分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3至98頁）。上開證人均一致證述系爭契約係延續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間收購股份合約書而來，中央投資公司當時係為因應國民黨黨產議題而急於出售持有中影公司之股份，又因就股權價格與買方認知有落差，方有系爭契約第7條之利潤分享約定。
　⒉再參酌系爭契約簽立前行政院已函請立法院審議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社會氛圍亦關注、倡議處置國民黨之黨產，此有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及新聞檢索頁面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59至75頁）；且中央投資公司與榮麗公司所簽立之收購股份合約書第3條關於中影文化城以一定價格出售時，買方應給付售價超出議定價格部分價差之一定比例金額予賣方，及中影文化城未能於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時，賣方得優先購買之約定，確與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內容相似（見本院卷二第154至162頁）；又依中央投資公司、郭台強及莊婉均間關於中影公司股權出售事宜之契約草案第7條，亦有關於股權買賣後必需出售中影公司不動產、出售之最低價額，並由股權買受人回饋價差利潤之約定（見本院卷二第169至179頁），綜上堪認系爭契約第7條確係由於當時中央投資公司及中影公司均為國民黨實質控制之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唯恐國民黨之黨產在當時政治、社會氛圍下遭處理，而急於出售所持有中影公司之股權，但又顧慮因此使股權售價過低而受損，因而與羅玉珍2人就於中影公司名下不動產實際出售時顯現之價值逾越一定價格時，將溢價之利潤回饋予中央投資公司，或於系爭契約簽立滿3年仍未出售時，中央投資公司仍得以下限價格優先購回不動產，透過不動產增值利益之回饋，以填補中央投資公司因急於出售中影公司持股所受價差損害所為之約定。
　㈣再佐以羅玉珍於最高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最高檢察署）96年度查字第4號背信等案件中陳稱：中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一開始是蔡正元與我們夫妻接洽，細節都是蔡正元與我先生郭台強談，我簽署系爭契約前有請公司法務人員看過才簽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1頁）；訴外人郭台強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後改制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99年度他字第918號詐欺等案件中亦稱：我是上市公司正崴公司董事長，當初因為黨產問題，蔡正元希望我參與中影公司股權買賣契約，股價及付款條件等細節是由我決定，交由蔡正元去跟賣方談，因中影公司牽涉黨產，當時是民進黨執政，怕影響到正崴公司的經營，所以用我太太羅玉珍的名義簽約，羅玉珍沒有參與洽談，但簽署系爭契約時我們夫妻2人都在場，系爭契約有提到3年內要處分三大資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2至125頁），莊婉均於同案中亦表示郭台強上開所述與其洽談系爭契約之細節差不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5頁），足見中央投資公司、羅玉珍2人對於系爭契約第7條之締約目的，在使中央投資公司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後，於中影公司自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之情況，均仍能分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等節，知悉甚詳。又衡諸羅玉珍2人向中央投資公司買受之股權佔中影公司總股權比例高達82.56％，股權過戶之對象為羅玉珍2人或羅玉珍2人指定之人，系爭契約第6條就股權交付期限定於契約簽立日起1年4月內，甚且約定於第二次付款時，中央投資公司應協助董事會同意召集修改中影公司章程、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之股東會，及中央投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席次全由羅玉珍2人指派代表選任接替完成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1至34頁），顯見羅玉珍2人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即可取得控制中影公司決策之權。是以，綜觀系爭契約買賣標的佔中影公司股權之比例、約定股權交割之期程、中影公司改選董監事、中央投資公司之董監事席次由羅玉珍2人接替等約定內容，堪認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義務，係本於買受中影公司股權後，對中影公司決策所有之實質決定權能，確保中央投資公司於中影公司自簽約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或3年內未出售中影文化城之情況，均能取得中影文化城之增值利益，而非僅負有促成、協助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羅玉珍2人辯稱渠等僅有儘速協助原告優先購買中影文化城之義務等語，尚無可採。富聯公司、羅玉珍2人另辯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係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中影公司尚無出售中影文化城之計畫，無由形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所定之交易價格及條件等語，然系爭契約第7條係以自簽約日起算3年屆滿時為界，區分不同之利潤分享內容乙節，業如前述，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既載明「本利潤分享方案有效期間屆滿時，如中影公司未能出售華夏大樓、新世界大樓、中影文化城任一不動產時」等文字，自係約定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定日起3年內未能出售中影文化城時，即由中央投資公司以下限價格（即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之所有權，以實現由中央投資公司取得中影文化城增值利潤之締約目的，顯係以中影文化城未能出售為前提，而非以中影公司出售中影文化城為停止條件。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係針對中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定日起3年內出售中影文化城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依相同價格及條件優先承買之約定，顯與3年期滿後中影公司未能出售時，中央投資公司得享有之權利無涉，要不因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亦有「同一條件優先購買」之文字，即認羅玉珍2人所負使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所有權之義務，應以中影公司已有出售計畫為必要，富聯公司、羅玉珍2人此部分辯詞，亦無可採。
　㈤另查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負義務，係於系爭契約簽約日起3年期滿後，確保中央投資公司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所有權之結果發生，然系爭契約就此義務之履行並未定有期限，而依民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以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是自系爭契約簽約日即95年4月27日起算3年期滿之日為98年4月27日，中央投資公司基於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對羅玉珍2人所有之請求權，自98年4月28日起即得行使，羅玉珍2人則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之責。又所謂催告為請求給付之意思通知，得以言詞或書面為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中央投資公司於98年4月28日向羅玉珍2人、富聯公司、林秀美、阿波羅公司寄發律師函，通知羅玉珍2人迄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履行，已違反該條約定等意旨，有該律師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5至56頁），該律師函非無對羅玉珍2人為包括第4項約定之履約內容，進行催告之意；中央投資公司復於99年4月16日以律師函向中影公司及被告請求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將中影文化城以26億元出售予中央投資公司，及於文到10日簽署買賣契約，簽約後20日內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如中影公司屆期未給付，被告應賠償30億67萬7,003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1至74頁），該內容亦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向被告為請求之意，然羅玉珍2人迄未履行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義務，堪認羅玉珍2人至遲自收受99年4月16日律師函日起算30日起，已陷於遲延。
　㈥原告固主張其概括承受中央投資公司之權利義務，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所負義務，致其受有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於98年4月27日之鑑價價格41億6,771萬8,606元與原定下限價格26億元間15億6,771萬8,606元之價差，及未能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利益之損害。然按債務人遲延給付，並不能免除其履行債務之義務，亦不影響債權人請求履行債務之權利。如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有利益，債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及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賠償）。若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債權人得拒絕債務人之給付，而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替補賠償）。惟此項替補賠償乃基於原來債之關係，以損害賠償代替原來之給付，與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之賠償範圍不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之給付內容為原告以26億元取得中影文化城之所有權，又中影文化城現仍為中影公司所有乙節，既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前揭給付即仍屬可能，原告復未主張前揭給付於原告無利益，則羅玉珍2人之前揭給付義務遲延後，原告得請求者應為原義務之履行及遲延賠償。而原告主張中影文化城市價與下限價格之價差及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漲利益，均屬原告因羅玉珍2人履行前揭給付所能獲得之利益，即屬替補賠償之範疇，尚非原告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而生之損害，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給付中影文化城市價與26億元間之價差乃至中影文化城市價上漲之價額。原告復未證明其因羅玉珍2人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內容為何，其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自無從准許。
　㈦原告備位主張莊婉均因自身犯罪行為而於95年9月11日經阿波羅公司撤換其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係因可歸責之事由致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陷於給付不能。然查中影文化城並未滅失，且仍為中影公司所有，前揭約定所定義務要無陷於給付不能之情，至莊婉均因何原因遭撤換中影公司法人代表身分、是否因此迄未履行前揭約定所定義務，當屬莊婉均就前揭義務之遲延給付是否可歸責之問題，是原告備位主張依民法第226條規定第1項規定，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亦屬無據。
　㈧又原告不得請求羅玉珍2人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無從再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林秀美連帶給付前揭金額。況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公司法第16條定有明文。查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於95年出具連帶保證同意確認書，同意就羅玉珍2人依系爭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負連帶保證之責；富聯公司則於00年0月00日出具聲明書，同意就羅玉珍依系爭契約應履行之契約義務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雖如前述，然富聯公司章程第3條僅規定：「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見本院卷二第575頁），茸國公司、阿波羅公司章程則無對外得為保證之規定（見本院卷三第409至417頁），且富聯公司與羅玉珍間並非「同業」關係，揆諸前揭說明，富聯公司法定代理人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羅玉珍之連帶保證人，及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法定代理人以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為羅玉珍2人之連帶保證人，顯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對富聯公司、阿波羅公司、茸國公司不生效力，原告亦不得對前揭公司主張保證人責任。
　㈨又原告雖聲請鑑定中影文化城於112年7月3日（即本件起訴時）之市價為何，以證明原告無法取得中影文化城市價之上漲利益數額，然此部分並非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之範疇，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所定義務亦未陷於給付不能，俱如前述，原告此部分聲請，自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4項約定、民法第268條、第231條、第292條規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億6,771萬8,606元，及自98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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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